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建字第269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曾國昌  

反 訴 被告  銘興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炳坤  

反 訴 被告  韋騰機電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敏雄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曾國龍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王畹春  

0000000000000000

            程麗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韻鸚  

            朱俊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4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王畹春、程麗玲應共同給付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貳佰陸

拾伍萬壹仟肆佰陸拾元，及自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其餘之訴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由王畹春、程麗玲共同負擔三分之二，餘由晨鑫營

造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壹佰參拾肆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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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王畹春、程麗玲如各以新臺幣壹佰參拾

參萬元為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反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王畹春、程麗玲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

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分別為

民事訴訟法第259條及第260條第1項所明定。上開所謂「相

牽連」，係指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

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作為本訴防禦方法主張之法律

關係間，二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訴訟資料有共通

性或牽連性而得相互援用而言。其規範旨趣在同等保護當事

人利益，擴大反訴制度解決紛爭之功能，避免相關聯之請求

重複審理或裁判矛盾，符合訴訟經濟原則。而因本訴與反訴

應合併審理，被告於第一審提起反訴，不致影響反訴被告之

審級利益，則被告針對非本訴原告而就該訴訟標的有法律上

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如有以其為共同被告之必要，非不得併

列其為反訴之共同被告，是上開第259條規定之反訴主體，

應採取目的性擴張之解釋方法，即本訴被告於必要時，得將

與本訴原告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列為反訴之共同被

告，俾相牽連之法律關係糾紛利用同一訴訟程序獲得解決，

達到促進訴訟經濟及避免裁判矛盾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抗字第913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查原告即反訴被告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晨鑫公司）

主張與反訴被告銘興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銘興公司；與

晨鑫公司合稱晨鑫等2公司）於民國105年2月25日與被告即

反訴原告王畹春、程麗玲（下稱王畹春等2人）簽訂工程契

約（下稱系爭契約），共同承包王畹春等2人坐落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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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上集合住宅（下稱系

爭集合住宅）之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工程已完工，

惟工程餘款未獲給付等情，起訴請求王畹春等2人給付新臺

幣（下同）4,006,890元本息。王畹春等2人則以晨鑫等2公

司與下包廠商韋騰機電有限公司（下稱韋騰公司；與晨鑫等

2公司合稱晨鑫等3公司）就系爭契約有侵權行為、債務不履

行為由，反訴請求晨鑫等2公司共同給付11,065,646元本

息，及請求晨鑫等3公司自107年2月13日起至交付系爭集合

住宅機械式停車設備（下稱機械車位）使用密碼之日止，按

月共同給付王畹春15,750元、按月共同給付程麗玲15,750

元。查本訴及反訴之原因事實均係基於系爭契約及系爭工程

所生之糾紛，兩者間之攻擊防禦方法非無相牽連關係。王畹

春等2人在第一審程序對銘興公司、韋騰公司一併提起反

訴，尚無影響於銘興公司、韋騰公司之審級利益。從而王畹

春等2人將銘興公司、韋騰公司列為反訴共同被告，於上規

定及說明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本訴部分：

　㈠晨鑫公司主張：伊與銘興公司於105年2月25日以工程總價含

稅6,090萬元之價格，共同承包王畹春等2人之系爭工程，約

定銘興公司負責結構工程，伊則施作裝潢工程，王畹春等2

人則按工程進度分期給付工程款。雙方再於107年3月6日確

認系爭工程尚有追加之工程款352,890元，應於複驗前1日給

付。然在交屋及公共設施點交前，王畹春等2人即強行取得

系爭集合住宅之事實上管理權，拒不給付第19期交屋款

1,827,000元、第20期公共設施點交款1,827,000元，及前述

追加款352,890元，合計尚有4,006,890元之工程餘款未給

付。王畹春等2人強行取得系爭集合住宅之使用收益，已完

成房屋及公共設施之事實上點交，自應給付工程餘款。爰依

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求為命王畹春等2人共同給付

4,006,890元並加付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法定利息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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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㈡王畹春等2人則以：依系爭契約第10條之約定，晨鑫公司應

按工程進度請款，就第20期進度即公共設施點交部分，晨鑫

公司尚未交付9個機械車位之遙控器及使用密碼，且接受公

共設施點交之社區管理委員會亦尚未成立，伊等即尚無給付

該期工程款之義務。且系爭工程經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SGS公司）檢驗結果，存在諸多工程缺失（下稱SGS檢驗

缺失），經上億工程行估價瑕疵修補費用達9,070,425元，

晨鑫等2公司拒絕修補，伊等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13條

第3項規定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損害賠償債權，或依民法第

493條規定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修補費用償還債權。晨鑫等3

公司未交付機械車位之遙控器及使用密碼，致伊等受有無法

使用機械車位之損害，每車位每月3,500元、107年2月13日

至115年3月31日期間計算，損害額為3,117,450元，伊等依

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27條第3項規定對晨鑫等3公司具有

損害賠償債權。又系爭工程未施作冷熱水管包覆，應在現場

建置之冷熱水管補做被覆，修復費用至少700,000元；此項

修補須開挖牆面，另須裝潢補償費用至少60,000元，伊等依

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13條第3項規定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

損害賠償債權，或依民法第493條規定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修

補費用償還債權。此外，晨鑫等2公司於議約時刻意拉高系

爭工程所需材料用量，致伊等陷於錯誤，同意以高估用料之

報價簽約，受有4,702,112元之損害，伊等依民法第184條第

1項規定，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前述

債權得與系爭工程款餘額4,006,891元抵銷。經抵銷後，晨

鑫公司已無工程餘款得為請求。況晨鑫等3公司既尚未交付

機械車位遙控器及使用密碼，伊等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

拒絕給付工程餘款，自無工程餘款給付遲延之問題等語，資

為抗辯。

二、反訴部分：

　㈠王畹春等2人反訴主張：如本訴抗辯所述，針對SGS檢驗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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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冷熱水管未被覆瑕疵，伊等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

213條第3項規定請求晨鑫等2公司損害賠償，或依民法第493

條規定請求晨鑫等2公司償還修補費用；針對晨鑫等2公司議

約時詐欺，伊等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晨鑫等2公

司損害賠償。上開債權共計15,072,537元（0000000+

700000+600000+0000000=00000000），與工程餘款

4,006,890元抵銷後，伊等尚可請求晨鑫等2公司共同給付

11,065,646元（00000000-0000000=00000000）。此外，晨

鑫等3公司迄未交付機械車位使用密碼，屬積極侵害債權，

並構成債務不履行，伊等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27條

第3項規定，請求晨鑫等3公司自107年2月13日起至交付機械

車位使用密碼之日止，按月共同給付王畹春15,750元、按月

共同給付程麗玲15,750元。爰依上開法條規定及民事訴訟法

第259條規定提起反訴，並聲明：㈠晨鑫等2公司應共同給付

王畹春等2人11,065,646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晨鑫等3公司應

自107年2月13日起至提供機械車位使用密碼之日止，按月共

同給付王畹春15,750元、按月共同給付程麗玲15,750元。

　㈡晨鑫等2公司則以：伊等已針對兩造初驗時之缺失項目完成

改善。SGS公司檢驗報告為王畹春等2人自行委託，不得作為

認定缺失之依據；上億工程行之估價亦顯然超出修繕費用之

行情。機械車位僅需遙控器，無需密碼；王畹春等2人所稱

需輸入密碼之機台，實係供維修人員及管理人員輸入代碼使

用之機台，遙控器與輸入代碼之操作說明手冊均置於系爭集

合住宅內之工務所，於王畹春等2人自行管領系爭集合住宅

後，已由王畹春等2人持有。系爭契約並未約定冷水管須施

作包覆；熱水管雖有部分漏未施作被覆，然給水功能正常，

且熱水管埋設於混凝土內，傳送之距離不長，尚具保溫效

果，應參考採購法規定及工程慣例與實務作法，以減價收受

處理結算。如須補做熱水管被覆，應以明管方式補做熱水管

及被覆。伊等未有議約時詐欺情事，系爭工程估價階段之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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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詳細表、工程預算書、其他廠商之圖說疑義及賴永鏞建築

師出具之工程疑義說明，均係由王畹春等2人提供，其等有

建築師設計監造，並已多方比價，何來陷於錯誤。系爭工程

屬總價承攬工程，工程細項達數千個，王畹春等2人僅以特

定個別單項主張數量高估，對於其他項目預估數量不足或漏

列項目則隻字不提，顯然違背總價估算之本旨。此外，依系

爭契約之請款期程表所示，交屋與第19期款、公共設施點交

與第20期款係處於同時給付地位，在王畹春等2人給付第19

期、第20期款前，伊等得為同時履行之抗辯等語，資為抗

辯。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㈧第243至244頁）：

　㈠晨鑫等2公司與王畹春等2人就系爭工程簽訂系爭契約，由晨

鑫等2公司共同承包王畹春等2人之系爭工程，工程總價含稅

6,090萬元。

　㈡機械車位屬於公共設施點交範圍。

　㈢晨鑫等2公司與王畹春等2人於系爭契約約定按工程進度分20

期給付工程款（追加款另計）。王畹春等2人已給付第1期至

第18期工程款。

　㈣晨鑫等2公司已於106年完工。系爭集合住宅（含機械車位）

於107年2月12日完成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㈤晨鑫等2公司與王畹春等2人於107年3月8日初驗。雙方約定

於107年5月25日複驗。

　㈥晨鑫等2公司與王畹春等2人於107年3月6日確認系爭工程尚

有追加工程款352,890元，並約定此項追加款應於複驗前1日

即107年5月24日付清。

　㈦王畹春等2人尚未給付系爭契約請款期程表所定之第19期交

屋款1,827,000元、第20期公共設施點交款1,827,000元。

　㈧王畹春等2人尚未給付追加款352,890元。

　㈨系爭集合住宅地下一樓建置有9個機械車位（車位編號2至

10），第一次登記均登記為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所

有。王畹春為車位編號3、4、6、7之信託人；程麗玲為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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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9之信託人。王畹春等2人均為編號10車位之信託

人，應有部分各2分之1。

　㈩王畹春等2人委託SGS公司於107年5月25日進行室內房屋驗

收，並於同年月31日更換系爭集合住宅一樓大門及地下室門

鎖。除王畹春等2人抗辯因未取得遙控器及密碼而無法使用

機械車位外，系爭集合住宅之房屋、公共設施（含機械車

位）均已由王畹春等2人實際管領，晨鑫等2公司無法進

出。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工程付款期限已屆至：

　⒈查晨鑫等2公司與王畹春等2人簽訂系爭契約，由晨鑫等2公

司以總價含稅6,090萬元之價格共同承包系爭工程；雙方約

定按工程進度分20期付款，每月30日估驗計價請款，次月15

日領款；其中第19期進度為「交屋」、第20期進度為「公共

設施點交管委會」；雙方並另確認系爭工程尚有追加款

352,890元應於107年5月24日付清等情，均為兩造所不爭，

且有系爭契約第10條「付款辦法」及請款期程表可稽（不爭

執事項第㈠、㈢、㈥點；本院卷㈠第39、49頁）。而系爭工

程已於106年間完工；王畹春等2人於107年5月31日自行更換

系爭集合住宅一樓大門及地下室門鎖後，系爭集合住宅之房

屋及公共設施（含機械車位）已由王畹春等2人實際管領；

王畹春等2人尚未給付第19期款、第20期款及追加款，合計

工程餘款4,006,890元未給付等情，亦為王畹春等2人所是認

（不爭執事項第㈣、㈦、㈧、㈩點）。系爭工程既已完工，

由王畹春等2人於107年5月31日取得系爭集合住宅完整之完

整管領權能，則第19期進度之「交屋」及第20期進度之「公

共設施點交」已完成甚明；兩造亦不爭執追加款應於107年5

月24日付清（不爭執事項第㈥點）。則依前述契約第10條

「付款辦法」、請款期程表，及兩造關於追加款給付期限之

約定，系爭工程之工程餘款即第19期、第20期款及追加款合

計4,006,890元，付款期限均已屆至，晨鑫公司主張王畹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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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人負有給付上開工程款之義務，自屬有據。

　⒉王畹春等2人雖抗辯：晨鑫等3公司公司尚未交付機械車位之

遙控器及使用密碼，且接受公共設施點交之社區管理委員會

尚未成立，即未完成公共設施點交，伊等尚無給付第20期公

共設施點交款之義務云云。惟按，承攬工作是否完成，與承

攬工作有無瑕疵，兩者之概念不同，前者係指是否完成約定

之工作；後者則係指完成之工作是否具備約定品質及有無減

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2616號民事判決）。王畹春等2人所稱機械

車位之遙控器及使用密碼未交付，或接受公共設施點交之社

區管理委員會尚未成立等節，僅屬已完成之工作有無瑕疵、

或公共設施點交程序有無瑕疵之問題，尚不能據此認為工程

款之付款期限尚未屆至。王畹春等2人據此抗辯第20期款之

付款期限未屆至云云，並非有據。　

　㈡關於王畹春等2人主張SGS檢驗缺失之損害賠償或修補費用償

還債權，並據為抵銷部分：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

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27

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

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

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上開情

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

狀。亦為民法第231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第3項所明

定。

　⒉王畹春等2人主張系爭工程存在SGS檢驗缺失等情，乃提出

SGS公司出具之品質查證報告書為據。經本院囑託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結果，鑑定意見認「1.經本會現

地會勘系爭工程有被證6、被證16所示之瑕疵（即SGS檢驗瑕

疵），如【附件㈥現況會勘照片】，瑕疵認定之標準，主要

以是否影響建物實際使用功能性，並依工程慣例驗收標準進

行判斷，另屬雙方已協議契約工程變更刪減之工項，則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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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瑕疵項目。2.依據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手冊、台北

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手冊、契約單價或新增單價及本職學能

等資料判斷，各項瑕疵合理修復費用詳各樓層區域各戶列

表，合計為875,264元整。詳【附件㈦瑕疵改善費用鑑估明

細表】」等情，有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報告

書可稽（鑑定報告書第一冊第6頁）。再經囑託台北市建築

師公會鑑定結果，則認「…就目前標的物現況之工程瑕疵，

如需修復至合約標準時，其所需之合理費用為何進行估算。

經就新北地區新建工程相關工項進行訪價，並考量相關物價

指數變化，提出如下之修復費用建議表…修復費用概估為

995,430元，相關照片及表格判定結果請詳附件�瑕疵判定

與修復費用」等情，有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可稽（鑑

定報告第11頁）。

　⒊上開兩鑑定機構認定之修補費用略有差異，爰審酌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於進行鑑定時，就現況已有裝修之情

形，未再確認瑕疵修復費用（例如SGS品質查證報告書關於

系爭集合住宅2樓之1缺失項目編號45、46記載「主臥浴廁平

頂滲漏水痕」；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報告書

第二冊第6066頁則記載「平頂現況：平頂已裝修」等語）。

並審酌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關於估價方式，就修復費

用之估算，一併考量新北地區新建工程相關工項之實際訪價

結果，及物價指數變化（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第11

頁），應認修補費用以台北市建築師公會估定之價格計算，

較為全面。至王畹春等2人主張修補費用應以上億工程行估

價之9,070,425元計算云云，並未提出上開估價金額符合修

復費用行情之證明，並非有據。

　⒋晨鑫等2公司雖稱：系爭集合住宅自107年5月25日起即由王

畹春等2人占有，至107年6月21日王畹春等2人委請SGS公司

對公共設施驗收，期間相隔近1個月，無法確認SGS檢驗缺失

為晨鑫等2公司施作所造成；且鑑定單位第一次鑑定時間為

109年2月14日，系爭工程現場已遭王畹春等2人占有近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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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已有多住戶入住中，是以鑑定時之現場缺失無法判斷係系

爭工程施作時之瑕疵云云。然查，SGS公司107年6月21日針

對公共設施進行檢驗，距離兩造不爭執王畹春等2人實際管

領系爭集合住宅之107年5月31日，期間僅3週，仍在一般新

建工程完工後驗收之合理期間內。晨鑫等2公司未具體指明

SGS公司檢驗所指之缺失，何項係與系爭工程無關，僅稱無

法確認SGS公司檢驗之缺失項目是否為晨鑫等2公司施工所造

成云云，自非有據。另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關於SGS檢驗缺失

之鑑定方式，係針對SGS品質查證報告書指出之缺失項目，

逐項進行鑑定，針對無法確認歸責於晨鑫等2公司之缺失亦

予排除，有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及SGS品質查證報告

書對照可稽。晨鑫等2公司未指明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

果，有何項缺失與系爭工程無關，僅徒稱鑑定時之現場缺失

無法判斷係系爭工程施作時之瑕疵云云，亦非有據。

　⒌綜上，系爭工程確有前述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所指瑕

疵，而未符債之本旨，上開瑕疵屬可修補之瑕疵，而王畹春

等2人主張晨鑫等2公司經催告定期修補後，仍拒未置理等

情，為晨鑫等2公司所不爭。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第231條

第1項、第2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王畹春等2人主張對晨

鑫等2公司具有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債權，即屬有據。王畹

春等2人依民法第493條規定為主張之部分，毋庸另為審究。

又前揭工程瑕疵之修復費用為995,430元，業如前述，王畹

春等2人主張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債權、據以抵銷部分，於

995,430元範圍為屬有據，逾該範圍之主張則無理由。

　㈢關於王畹春等2人主張機械車位遙控器及密碼未交付之損害

賠償債權，並據為抵銷部分：

　⒈王畹春等2人主張：晨鑫等3公司尚未交付機械車位之使用密

碼等情，為晨鑫等3公司所否認，主張：機械車位之操作無

需密碼，機械車位遙控器及相關操作說明手冊均存放於系爭

集合住宅2樓之工務所內，於王畹春等2人自行管領系爭集合

住宅後，已由王畹春等2人持有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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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經查，晨鑫公司曾提起刑事竊盜告訴，主張王畹春等2人於

107年5月25日擅自僱請鎖匠開鎖進入系爭集合住宅，取走晨

鑫公司位於該處之機電設備操作說明書、電子鎖磁扣、大門

出入鑰匙等物品等情，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7年

度偵字第30684、35742號不起訴處分書可稽（本院卷㈢第

207至210頁），並有晨鑫公司提出之監視錄影光碟及翻拍照

片可佐（本院卷㈠第587頁；卷㈢第165至172頁），堪信晨

鑫公司當時尚有系爭工程之施工相關物件存放於工務所內。

而機械車位之相關物件屬工程作業之一環，晨鑫等2公司主

張此等物品係存放於工務所內，核與一般工程實務之習慣無

違，亦合於常態事實，堪信非虛。

　⒊查系爭工程完工後，王畹春等2人自107年5月31日起實際管

領系爭集合住宅之房屋及公共設施，晨鑫等2公司無從再為

進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不爭執事項第㈩點）。而晨鑫等

2公司主張其等工務所設於系爭集合住宅2樓乙節，亦為王畹

春等2人所不爭執（本院卷㈧第243頁），應認上開工務所及

其內物品，自107年5月31日起即在王畹春等2人管領範圍之

內，晨鑫等2公司主張機械車位之遙控器、操作說明手冊等

物件存放於工務所內，已由王畹春等2人持有乙情，自屬可

採，王畹春等2人主張晨鑫等3公司未交付機械車位遙控器及

密碼云云，並非有據。

　⒋從而，王畹春等2人以機械車位遙控器及密碼未獲交付為由

主張對晨鑫等3公司具有損害賠償債權，並據以行使抵銷權

云云，均非可採。

　㈣關於王畹春等2人主張冷熱水管施工瑕疵之損害賠償或修補

費用償還債權，並據為抵銷部分：

　⒈王畹春等2人主張系爭工程漏未施作冷水管包覆部分，經社

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結果，認「本件以圖說及

契約詳細表釐清（原證24）判斷為：熱水管應被覆、冷水管

無需被覆」等語，有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報

告書可稽（鑑定報告書第一冊第9頁）。台北市建築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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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報告說明「依一般工程慣例，因PVC塑膠管雖價格較

低，但不耐高溫。因此，除建築物內之冷水系統會以PVC塑

膠管設計外，於屋內給水系統之熱水管部分，則會考慮採用

金屬管鋪設。惟因金屬管其保溫效果不佳，為減少能源耗

損，一般均會以適當之材料，於金屬管外再予以必要之保溫

被覆。本案如補做熱水管之被覆…」等語（台北市建築師公

會鑑定報告第12頁），亦說明冷水管並無施作被覆之工程慣

例。王畹春等2人主張系爭工程應施作冷水管包覆而漏未施

作云云，並非可採。　　

　⒉王畹春等2人主張系爭工程漏未施作熱水管包覆部分，經

查：

　⑴本件經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認「本案於初勘時，已

與兩造訴訟代理人解釋鑑定方式及優劣缺失，經討論後決定

以開挖之方式確認施工之內容是否有被覆之情形。復經110

年5月3日及5月6日於現場開挖後，確認開挖部分之冷熱給水

管均無被覆之情形（現場開挖相關資料詳如附件�現場開挖

照片記錄）」、「…如補做熱水管之被覆，一般採用之方法

有以下兩種：㈠埋設於結構內部之配管（俗稱暗管）：經評

估，若要局部開挖廢除舊管重新埋管，恐對建築物構造產生

破壞，且尚有表面裝修材料的問題，較不建議。㈡鋪設於結

構外部之配管（俗稱明管）：若以明管配管方式補做裝修覆

蓋，全棟各戶於熱水器連接至廚房及浴室水龍頭位置，除裝

修部分外，經就目前之相關工料概估，其鋪設費用約36萬

元。熱水管之被覆若要重做，建議以此方式處置，似較為可

行」等語，有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可參（鑑定報告第

12至13頁）。酌以晨鑫等2公司對鑑定意見建議之明管修補

方式及鋪設費用360,000元亦表尊重（本院卷㈧第33至35

頁），應認此項瑕疵，於修補費用360,000範圍內為屬合

理。

　⑵王畹春等2人雖主張熱水管施工瑕疵之修復應採回復原狀方

式，在現場已建置之熱水管補做被覆，修復費用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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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00元；且此項修補須開挖牆面，另須裝潢補償費用至

少600,000元云云。然查，經本院依王畹春等2人聲請囑託台

北市建築師公會補充鑑定結果，鑑定意見認「…局部開挖廢

除原舊管後再重新埋管，會造成建物梁或版結構呈長條連續

性之破壞，且是各樓層均為之，再者依前次開挖之經驗，管

線埋入樓版深度亦不相同，要挖除埋於雙層版筋中之舊管，

必會有上述破壞及補強之問題發生，然此水管改善工法非屬

一般專業正常合理之工法…」、「混凝土材料在建築結構上

除抵抗載重、地震地及風力，亦有鋼筋之保護層作用隔絕水

及空氣所產生之鋼筋鏽蝕。…施作全面大範圍之局部開挖

後，仍依可慣例用無收縮水泥砂漿回填，然原建物結構強度

定有减損…」等語（台北市建築師公會補充鑑定報告第6

頁），可知王畹春等2人主張之前述瑕疵修補方式，並非正

常合理之工法，王畹春等2人執以主張修復費用至少700,000

元、裝潢補償費用至少600,000元云云，並非可採。

　⑶晨鑫等2公司雖主張系爭工程熱水管未被覆之情況符合減價

收受條件，應參考政府採購法規定及工程慣例與實務作法，

以減價收受處理結算云云。然查，兩造間之工程承攬契約並

無政府採購法規定之適用。至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

會、台北市建築師公會固分別說明此項瑕疵符合工程慣例及

實務上之減價收受條件（本院卷㈤第761至763頁；台北市建

築師公會鑑定報告第13頁），惟減價收受並非承攬人得行使

之權利，本件定作人即王畹春等2人已表明拒絕減價收受

（本院卷㈦第221頁），晨鑫等2公司主張以減價收受金額結

算云云，並非可採。

　⑷本件雖經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依系爭工程施工照

片，認系爭集合住宅僅2樓熱水管漏未被覆，並針對該2樓範

圍鑑定連工帶料之修護費用為含稅47,349元（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報告書第一冊第9頁；本院卷㈤第763

頁）。惟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時已確認現場實際開挖範圍

之熱水管均未有被覆，業如前述。前揭開挖範圍尚包含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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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住宅1樓、3樓至6樓，亦有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

可稽（鑑定報告第671至673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

術學會僅針對系爭集合住宅2樓範圍作成之鑑定結論，即難

採為判斷依據，併予敘明。

　⒊綜上，系爭工程並無冷水管未被覆之瑕疵；惟確有熱水管未

被覆之瑕疵，未符債之本旨。上開瑕疵屬承攬人可修補之瑕

疵，而王畹春等2人主張晨鑫等2公司經催告定期修補後，仍

拒未置理等情，為晨鑫等2公司所不爭。依民法第217條第1

項、第231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王畹春等2

人主張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債權，即屬

有據。王畹春等2人依民法第493條規定為主張之部分，毋庸

另為審究。又此部分修復費用360,000元，業如前述，王畹

春等2人主張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債權、據以抵銷部分，於

360,000元範圍為有理由，逾該範圍之主張則屬無據。　　

　㈤關於王畹春等2人主張詐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並據為

抵銷部分：

　⒈王畹春等2人主張晨鑫等2公司於議約時刻意拉高系爭工程所

需材料用量，致王畹春等2人陷於錯誤而同意以其等高估用

料之報價簽約，受有4,702,112元之損害云云，雖提出工程

標單、統計表、工程預算項目總表及統計表為憑（本院卷㈠

第373至413頁）。然王畹春等2人主張之統計結果，僅係針

對系爭工程部分之工項，而非就整體工程材料數量進行計

算，無從憑以認定系爭工程確有不合理之高估用料情形。

　⒉且本件經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結果，認「…

若以兩造簽定契約之圖說計算實做數量，被告所提之被證9

確實有多項數量高於實作數量，惟鑑定過程中，原告亦主張

有部份工項實做數量大於契約數量，…經檢視亦屬有理」等

語（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報告書第一冊第8

頁）。經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亦認「本次鑑定估算

之數量皆小於估價數量。其中除『中拉鋼筋加工及損耗』一

項誤差比例達14.9%外，其餘皆小於10%。整體觀之，綜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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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其誤差比例為5.1%，『估價數量』應屬合理」等語（台北

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第18頁），均認估計用料仍屬合理，

尤難認晨鑫等2公司在議約過程中有何刻意拉高系爭工程所

需材料用量之情事。王畹春等2人主張晨鑫等2公司有上開詐

欺行為云云，難認有據。

　⒊綜上，前揭事證均不足證明晨鑫等2公司於議約時有刻意拉

高預估材料用量之詐欺行為。王畹春等2人執此主張對晨鑫

等2公司具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並據以行使抵銷權云

云，並無理由。

　㈥關於王畹春等2人為同時履行抗辯部分：

　　王畹春等2人雖以晨鑫等3公司未交付機械車位遙控器及密碼

為由，為同時履行之抗辯。惟機械車位相關物件係存放於系

爭集合住宅2樓工務所內，於王畹春等2人107年5月31日實際

管領系爭集合住宅後已由其等持有等情，業如前述，王畹春

等2人所為同時履行抗辯，並非可採。　　　　

　㈦綜上，晨鑫等2公司主張王畹春等2人負有給付工程餘款

4,006,890元之義務，為有理由，王畹春等2人抗辯第20期工

程款付款期限未屆至，及同時履行抗辯，均無理由。至王畹

春等2人主張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債權，並據為抵銷部分，於

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債權995,430元、360,000元範圍內為有

理由，其餘主張則非有據。經抵銷後，王畹春等2人尚應給

付工程款2,651,460元（0000000-995430-360000

=0000000），而無剩餘債權得請求晨鑫等2公司給付。從

而，本訴部分，晨鑫公司請求王畹春等2人共同給付

2,651,4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7年6月26日起

（送達證書附於本院卷㈠第141、143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該範圍之請求

則屬無據。反訴部分，王畹春等2人請求晨鑫等2公司共同給

付11,065,646元本息，及請求晨鑫等3公司自107年2月13日

起至提供機械車位使用密碼之日止，按月共同給付王畹春

15,750元、按月共同給付程麗玲15,750元，均無理由，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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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許。

五、綜上所述，㈠本訴部分，晨鑫公司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

請求王畹春等2人共同給付2,651,460元及自107年6月26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該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晨鑫公司、王畹

春等2人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准、免假執行，就晨鑫公

司勝訴部分，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

之，至晨鑫公司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

予駁回。㈡反訴部分，王畹春等2人請求晨鑫等2公司共同給

付11,065,646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請求晨鑫等3公司自107年2月

13日起至提供機械車位使用密碼之日止，按月共同給付王畹

春15,750元、按月共同給付程麗玲15,750元，均無理由，應

予駁回。王畹春等2人之反訴既經駁回，其等假執行之聲請

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鄧晴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怡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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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建字第269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國昌  
反 訴 被告  銘興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炳坤  
反 訴 被告  韋騰機電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敏雄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曾國龍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王畹春  


            程麗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韻鸚  
            朱俊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王畹春、程麗玲應共同給付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貳佰陸拾伍萬壹仟肆佰陸拾元，及自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其餘之訴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由王畹春、程麗玲共同負擔三分之二，餘由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壹佰參拾肆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王畹春、程麗玲如各以新臺幣壹佰參拾參萬元為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反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王畹春、程麗玲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分別為民事訴訟法第259條及第260條第1項所明定。上開所謂「相牽連」，係指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作為本訴防禦方法主張之法律關係間，二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訴訟資料有共通性或牽連性而得相互援用而言。其規範旨趣在同等保護當事人利益，擴大反訴制度解決紛爭之功能，避免相關聯之請求重複審理或裁判矛盾，符合訴訟經濟原則。而因本訴與反訴應合併審理，被告於第一審提起反訴，不致影響反訴被告之審級利益，則被告針對非本訴原告而就該訴訟標的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如有以其為共同被告之必要，非不得併列其為反訴之共同被告，是上開第259條規定之反訴主體，應採取目的性擴張之解釋方法，即本訴被告於必要時，得將與本訴原告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列為反訴之共同被告，俾相牽連之法律關係糾紛利用同一訴訟程序獲得解決，達到促進訴訟經濟及避免裁判矛盾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913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查原告即反訴被告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晨鑫公司）主張與反訴被告銘興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銘興公司；與晨鑫公司合稱晨鑫等2公司）於民國105年2月25日與被告即反訴原告王畹春、程麗玲（下稱王畹春等2人）簽訂工程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共同承包王畹春等2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上集合住宅（下稱系爭集合住宅）之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工程已完工，惟工程餘款未獲給付等情，起訴請求王畹春等2人給付新臺幣（下同）4,006,890元本息。王畹春等2人則以晨鑫等2公司與下包廠商韋騰機電有限公司（下稱韋騰公司；與晨鑫等2公司合稱晨鑫等3公司）就系爭契約有侵權行為、債務不履行為由，反訴請求晨鑫等2公司共同給付11,065,646元本息，及請求晨鑫等3公司自107年2月13日起至交付系爭集合住宅機械式停車設備（下稱機械車位）使用密碼之日止，按月共同給付王畹春15,750元、按月共同給付程麗玲15,750元。查本訴及反訴之原因事實均係基於系爭契約及系爭工程所生之糾紛，兩者間之攻擊防禦方法非無相牽連關係。王畹春等2人在第一審程序對銘興公司、韋騰公司一併提起反訴，尚無影響於銘興公司、韋騰公司之審級利益。從而王畹春等2人將銘興公司、韋騰公司列為反訴共同被告，於上規定及說明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本訴部分：
　㈠晨鑫公司主張：伊與銘興公司於105年2月25日以工程總價含稅6,090萬元之價格，共同承包王畹春等2人之系爭工程，約定銘興公司負責結構工程，伊則施作裝潢工程，王畹春等2人則按工程進度分期給付工程款。雙方再於107年3月6日確認系爭工程尚有追加之工程款352,890元，應於複驗前1日給付。然在交屋及公共設施點交前，王畹春等2人即強行取得系爭集合住宅之事實上管理權，拒不給付第19期交屋款1,827,000元、第20期公共設施點交款1,827,000元，及前述追加款352,890元，合計尚有4,006,890元之工程餘款未給付。王畹春等2人強行取得系爭集合住宅之使用收益，已完成房屋及公共設施之事實上點交，自應給付工程餘款。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求為命王畹春等2人共同給付4,006,890元並加付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法定利息之判決。　　
　㈡王畹春等2人則以：依系爭契約第10條之約定，晨鑫公司應按工程進度請款，就第20期進度即公共設施點交部分，晨鑫公司尚未交付9個機械車位之遙控器及使用密碼，且接受公共設施點交之社區管理委員會亦尚未成立，伊等即尚無給付該期工程款之義務。且系爭工程經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GS公司）檢驗結果，存在諸多工程缺失（下稱SGS檢驗缺失），經上億工程行估價瑕疵修補費用達9,070,425元，晨鑫等2公司拒絕修補，伊等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13條第3項規定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損害賠償債權，或依民法第493條規定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修補費用償還債權。晨鑫等3公司未交付機械車位之遙控器及使用密碼，致伊等受有無法使用機械車位之損害，每車位每月3,500元、107年2月13日至115年3月31日期間計算，損害額為3,117,450元，伊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27條第3項規定對晨鑫等3公司具有損害賠償債權。又系爭工程未施作冷熱水管包覆，應在現場建置之冷熱水管補做被覆，修復費用至少700,000元；此項修補須開挖牆面，另須裝潢補償費用至少60,000元，伊等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13條第3項規定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損害賠償債權，或依民法第493條規定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修補費用償還債權。此外，晨鑫等2公司於議約時刻意拉高系爭工程所需材料用量，致伊等陷於錯誤，同意以高估用料之報價簽約，受有4,702,112元之損害，伊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前述債權得與系爭工程款餘額4,006,891元抵銷。經抵銷後，晨鑫公司已無工程餘款得為請求。況晨鑫等3公司既尚未交付機械車位遙控器及使用密碼，伊等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給付工程餘款，自無工程餘款給付遲延之問題等語，資為抗辯。
二、反訴部分：
　㈠王畹春等2人反訴主張：如本訴抗辯所述，針對SGS檢驗缺失及冷熱水管未被覆瑕疵，伊等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13條第3項規定請求晨鑫等2公司損害賠償，或依民法第493條規定請求晨鑫等2公司償還修補費用；針對晨鑫等2公司議約時詐欺，伊等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晨鑫等2公司損害賠償。上開債權共計15,072,537元（0000000+ 700000+600000+0000000=00000000），與工程餘款4,006,890元抵銷後，伊等尚可請求晨鑫等2公司共同給付11,065,646元（00000000-0000000=00000000）。此外，晨鑫等3公司迄未交付機械車位使用密碼，屬積極侵害債權，並構成債務不履行，伊等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27條第3項規定，請求晨鑫等3公司自107年2月13日起至交付機械車位使用密碼之日止，按月共同給付王畹春15,750元、按月共同給付程麗玲15,750元。爰依上開法條規定及民事訴訟法第259條規定提起反訴，並聲明：㈠晨鑫等2公司應共同給付王畹春等2人11,065,646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晨鑫等3公司應自107年2月13日起至提供機械車位使用密碼之日止，按月共同給付王畹春15,750元、按月共同給付程麗玲15,750元。
　㈡晨鑫等2公司則以：伊等已針對兩造初驗時之缺失項目完成改善。SGS公司檢驗報告為王畹春等2人自行委託，不得作為認定缺失之依據；上億工程行之估價亦顯然超出修繕費用之行情。機械車位僅需遙控器，無需密碼；王畹春等2人所稱需輸入密碼之機台，實係供維修人員及管理人員輸入代碼使用之機台，遙控器與輸入代碼之操作說明手冊均置於系爭集合住宅內之工務所，於王畹春等2人自行管領系爭集合住宅後，已由王畹春等2人持有。系爭契約並未約定冷水管須施作包覆；熱水管雖有部分漏未施作被覆，然給水功能正常，且熱水管埋設於混凝土內，傳送之距離不長，尚具保溫效果，應參考採購法規定及工程慣例與實務作法，以減價收受處理結算。如須補做熱水管被覆，應以明管方式補做熱水管及被覆。伊等未有議約時詐欺情事，系爭工程估價階段之估價詳細表、工程預算書、其他廠商之圖說疑義及賴永鏞建築師出具之工程疑義說明，均係由王畹春等2人提供，其等有建築師設計監造，並已多方比價，何來陷於錯誤。系爭工程屬總價承攬工程，工程細項達數千個，王畹春等2人僅以特定個別單項主張數量高估，對於其他項目預估數量不足或漏列項目則隻字不提，顯然違背總價估算之本旨。此外，依系爭契約之請款期程表所示，交屋與第19期款、公共設施點交與第20期款係處於同時給付地位，在王畹春等2人給付第19期、第20期款前，伊等得為同時履行之抗辯等語，資為抗辯。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㈧第243至244頁）：
　㈠晨鑫等2公司與王畹春等2人就系爭工程簽訂系爭契約，由晨鑫等2公司共同承包王畹春等2人之系爭工程，工程總價含稅6,090萬元。
　㈡機械車位屬於公共設施點交範圍。
　㈢晨鑫等2公司與王畹春等2人於系爭契約約定按工程進度分20期給付工程款（追加款另計）。王畹春等2人已給付第1期至第18期工程款。
　㈣晨鑫等2公司已於106年完工。系爭集合住宅（含機械車位）於107年2月12日完成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㈤晨鑫等2公司與王畹春等2人於107年3月8日初驗。雙方約定於107年5月25日複驗。
　㈥晨鑫等2公司與王畹春等2人於107年3月6日確認系爭工程尚有追加工程款352,890元，並約定此項追加款應於複驗前1日即107年5月24日付清。
　㈦王畹春等2人尚未給付系爭契約請款期程表所定之第19期交屋款1,827,000元、第20期公共設施點交款1,827,000元。
　㈧王畹春等2人尚未給付追加款352,890元。
　㈨系爭集合住宅地下一樓建置有9個機械車位（車位編號2至10），第一次登記均登記為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王畹春為車位編號3、4、6、7之信託人；程麗玲為編號2、5、8、9之信託人。王畹春等2人均為編號10車位之信託人，應有部分各2分之1。
　㈩王畹春等2人委託SGS公司於107年5月25日進行室內房屋驗收，並於同年月31日更換系爭集合住宅一樓大門及地下室門鎖。除王畹春等2人抗辯因未取得遙控器及密碼而無法使用機械車位外，系爭集合住宅之房屋、公共設施（含機械車位）均已由王畹春等2人實際管領，晨鑫等2公司無法進出。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工程付款期限已屆至：
　⒈查晨鑫等2公司與王畹春等2人簽訂系爭契約，由晨鑫等2公司以總價含稅6,090萬元之價格共同承包系爭工程；雙方約定按工程進度分20期付款，每月30日估驗計價請款，次月15日領款；其中第19期進度為「交屋」、第20期進度為「公共設施點交管委會」；雙方並另確認系爭工程尚有追加款352,890元應於107年5月24日付清等情，均為兩造所不爭，且有系爭契約第10條「付款辦法」及請款期程表可稽（不爭執事項第㈠、㈢、㈥點；本院卷㈠第39、49頁）。而系爭工程已於106年間完工；王畹春等2人於107年5月31日自行更換系爭集合住宅一樓大門及地下室門鎖後，系爭集合住宅之房屋及公共設施（含機械車位）已由王畹春等2人實際管領；王畹春等2人尚未給付第19期款、第20期款及追加款，合計工程餘款4,006,890元未給付等情，亦為王畹春等2人所是認（不爭執事項第㈣、㈦、㈧、㈩點）。系爭工程既已完工，由王畹春等2人於107年5月31日取得系爭集合住宅完整之完整管領權能，則第19期進度之「交屋」及第20期進度之「公共設施點交」已完成甚明；兩造亦不爭執追加款應於107年5月24日付清（不爭執事項第㈥點）。則依前述契約第10條「付款辦法」、請款期程表，及兩造關於追加款給付期限之約定，系爭工程之工程餘款即第19期、第20期款及追加款合計4,006,890元，付款期限均已屆至，晨鑫公司主張王畹春等2人負有給付上開工程款之義務，自屬有據。
　⒉王畹春等2人雖抗辯：晨鑫等3公司公司尚未交付機械車位之遙控器及使用密碼，且接受公共設施點交之社區管理委員會尚未成立，即未完成公共設施點交，伊等尚無給付第20期公共設施點交款之義務云云。惟按，承攬工作是否完成，與承攬工作有無瑕疵，兩者之概念不同，前者係指是否完成約定之工作；後者則係指完成之工作是否具備約定品質及有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16號民事判決）。王畹春等2人所稱機械車位之遙控器及使用密碼未交付，或接受公共設施點交之社區管理委員會尚未成立等節，僅屬已完成之工作有無瑕疵、或公共設施點交程序有無瑕疵之問題，尚不能據此認為工程款之付款期限尚未屆至。王畹春等2人據此抗辯第20期款之付款期限未屆至云云，並非有據。　
　㈡關於王畹春等2人主張SGS檢驗缺失之損害賠償或修補費用償還債權，並據為抵銷部分：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2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上開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亦為民法第231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第3項所明定。
　⒉王畹春等2人主張系爭工程存在SGS檢驗缺失等情，乃提出SGS公司出具之品質查證報告書為據。經本院囑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結果，鑑定意見認「1.經本會現地會勘系爭工程有被證6、被證16所示之瑕疵（即SGS檢驗瑕疵），如【附件㈥現況會勘照片】，瑕疵認定之標準，主要以是否影響建物實際使用功能性，並依工程慣例驗收標準進行判斷，另屬雙方已協議契約工程變更刪減之工項，則不列入瑕疵項目。2.依據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手冊、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手冊、契約單價或新增單價及本職學能等資料判斷，各項瑕疵合理修復費用詳各樓層區域各戶列表，合計為875,264元整。詳【附件㈦瑕疵改善費用鑑估明細表】」等情，有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報告書可稽（鑑定報告書第一冊第6頁）。再經囑託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則認「…就目前標的物現況之工程瑕疵，如需修復至合約標準時，其所需之合理費用為何進行估算。經就新北地區新建工程相關工項進行訪價，並考量相關物價指數變化，提出如下之修復費用建議表…修復費用概估為995,430元，相關照片及表格判定結果請詳附件瑕疵判定與修復費用」等情，有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可稽（鑑定報告第11頁）。
　⒊上開兩鑑定機構認定之修補費用略有差異，爰審酌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於進行鑑定時，就現況已有裝修之情形，未再確認瑕疵修復費用（例如SGS品質查證報告書關於系爭集合住宅2樓之1缺失項目編號45、46記載「主臥浴廁平頂滲漏水痕」；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報告書第二冊第6066頁則記載「平頂現況：平頂已裝修」等語）。並審酌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關於估價方式，就修復費用之估算，一併考量新北地區新建工程相關工項之實際訪價結果，及物價指數變化（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第11頁），應認修補費用以台北市建築師公會估定之價格計算，較為全面。至王畹春等2人主張修補費用應以上億工程行估價之9,070,425元計算云云，並未提出上開估價金額符合修復費用行情之證明，並非有據。
　⒋晨鑫等2公司雖稱：系爭集合住宅自107年5月25日起即由王畹春等2人占有，至107年6月21日王畹春等2人委請SGS公司對公共設施驗收，期間相隔近1個月，無法確認SGS檢驗缺失為晨鑫等2公司施作所造成；且鑑定單位第一次鑑定時間為109年2月14日，系爭工程現場已遭王畹春等2人占有近2年，且已有多住戶入住中，是以鑑定時之現場缺失無法判斷係系爭工程施作時之瑕疵云云。然查，SGS公司107年6月21日針對公共設施進行檢驗，距離兩造不爭執王畹春等2人實際管領系爭集合住宅之107年5月31日，期間僅3週，仍在一般新建工程完工後驗收之合理期間內。晨鑫等2公司未具體指明SGS公司檢驗所指之缺失，何項係與系爭工程無關，僅稱無法確認SGS公司檢驗之缺失項目是否為晨鑫等2公司施工所造成云云，自非有據。另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關於SGS檢驗缺失之鑑定方式，係針對SGS品質查證報告書指出之缺失項目，逐項進行鑑定，針對無法確認歸責於晨鑫等2公司之缺失亦予排除，有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及SGS品質查證報告書對照可稽。晨鑫等2公司未指明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有何項缺失與系爭工程無關，僅徒稱鑑定時之現場缺失無法判斷係系爭工程施作時之瑕疵云云，亦非有據。
　⒌綜上，系爭工程確有前述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所指瑕疵，而未符債之本旨，上開瑕疵屬可修補之瑕疵，而王畹春等2人主張晨鑫等2公司經催告定期修補後，仍拒未置理等情，為晨鑫等2公司所不爭。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王畹春等2人主張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債權，即屬有據。王畹春等2人依民法第493條規定為主張之部分，毋庸另為審究。又前揭工程瑕疵之修復費用為995,430元，業如前述，王畹春等2人主張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債權、據以抵銷部分，於995,430元範圍為屬有據，逾該範圍之主張則無理由。
　㈢關於王畹春等2人主張機械車位遙控器及密碼未交付之損害賠償債權，並據為抵銷部分：
　⒈王畹春等2人主張：晨鑫等3公司尚未交付機械車位之使用密碼等情，為晨鑫等3公司所否認，主張：機械車位之操作無需密碼，機械車位遙控器及相關操作說明手冊均存放於系爭集合住宅2樓之工務所內，於王畹春等2人自行管領系爭集合住宅後，已由王畹春等2人持有等語。
　⒉經查，晨鑫公司曾提起刑事竊盜告訴，主張王畹春等2人於107年5月25日擅自僱請鎖匠開鎖進入系爭集合住宅，取走晨鑫公司位於該處之機電設備操作說明書、電子鎖磁扣、大門出入鑰匙等物品等情，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7年度偵字第30684、35742號不起訴處分書可稽（本院卷㈢第207至210頁），並有晨鑫公司提出之監視錄影光碟及翻拍照片可佐（本院卷㈠第587頁；卷㈢第165至172頁），堪信晨鑫公司當時尚有系爭工程之施工相關物件存放於工務所內。而機械車位之相關物件屬工程作業之一環，晨鑫等2公司主張此等物品係存放於工務所內，核與一般工程實務之習慣無違，亦合於常態事實，堪信非虛。
　⒊查系爭工程完工後，王畹春等2人自107年5月31日起實際管領系爭集合住宅之房屋及公共設施，晨鑫等2公司無從再為進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不爭執事項第㈩點）。而晨鑫等2公司主張其等工務所設於系爭集合住宅2樓乙節，亦為王畹春等2人所不爭執（本院卷㈧第243頁），應認上開工務所及其內物品，自107年5月31日起即在王畹春等2人管領範圍之內，晨鑫等2公司主張機械車位之遙控器、操作說明手冊等物件存放於工務所內，已由王畹春等2人持有乙情，自屬可採，王畹春等2人主張晨鑫等3公司未交付機械車位遙控器及密碼云云，並非有據。
　⒋從而，王畹春等2人以機械車位遙控器及密碼未獲交付為由主張對晨鑫等3公司具有損害賠償債權，並據以行使抵銷權云云，均非可採。
　㈣關於王畹春等2人主張冷熱水管施工瑕疵之損害賠償或修補費用償還債權，並據為抵銷部分：
　⒈王畹春等2人主張系爭工程漏未施作冷水管包覆部分，經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結果，認「本件以圖說及契約詳細表釐清（原證24）判斷為：熱水管應被覆、冷水管無需被覆」等語，有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報告書可稽（鑑定報告書第一冊第9頁）。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說明「依一般工程慣例，因PVC塑膠管雖價格較低，但不耐高溫。因此，除建築物內之冷水系統會以PVC塑膠管設計外，於屋內給水系統之熱水管部分，則會考慮採用金屬管鋪設。惟因金屬管其保溫效果不佳，為減少能源耗損，一般均會以適當之材料，於金屬管外再予以必要之保溫被覆。本案如補做熱水管之被覆…」等語（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第12頁），亦說明冷水管並無施作被覆之工程慣例。王畹春等2人主張系爭工程應施作冷水管包覆而漏未施作云云，並非可採。　　
　⒉王畹春等2人主張系爭工程漏未施作熱水管包覆部分，經查：
　⑴本件經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認「本案於初勘時，已與兩造訴訟代理人解釋鑑定方式及優劣缺失，經討論後決定以開挖之方式確認施工之內容是否有被覆之情形。復經110年5月3日及5月6日於現場開挖後，確認開挖部分之冷熱給水管均無被覆之情形（現場開挖相關資料詳如附件現場開挖照片記錄）」、「…如補做熱水管之被覆，一般採用之方法有以下兩種：㈠埋設於結構內部之配管（俗稱暗管）：經評估，若要局部開挖廢除舊管重新埋管，恐對建築物構造產生破壞，且尚有表面裝修材料的問題，較不建議。㈡鋪設於結構外部之配管（俗稱明管）：若以明管配管方式補做裝修覆蓋，全棟各戶於熱水器連接至廚房及浴室水龍頭位置，除裝修部分外，經就目前之相關工料概估，其鋪設費用約36萬元。熱水管之被覆若要重做，建議以此方式處置，似較為可行」等語，有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可參（鑑定報告第12至13頁）。酌以晨鑫等2公司對鑑定意見建議之明管修補方式及鋪設費用360,000元亦表尊重（本院卷㈧第33至35頁），應認此項瑕疵，於修補費用360,000範圍內為屬合理。
　⑵王畹春等2人雖主張熱水管施工瑕疵之修復應採回復原狀方式，在現場已建置之熱水管補做被覆，修復費用至少700,000元；且此項修補須開挖牆面，另須裝潢補償費用至少600,000元云云。然查，經本院依王畹春等2人聲請囑託台北市建築師公會補充鑑定結果，鑑定意見認「…局部開挖廢除原舊管後再重新埋管，會造成建物梁或版結構呈長條連續性之破壞，且是各樓層均為之，再者依前次開挖之經驗，管線埋入樓版深度亦不相同，要挖除埋於雙層版筋中之舊管，必會有上述破壞及補強之問題發生，然此水管改善工法非屬一般專業正常合理之工法…」、「混凝土材料在建築結構上除抵抗載重、地震地及風力，亦有鋼筋之保護層作用隔絕水及空氣所產生之鋼筋鏽蝕。…施作全面大範圍之局部開挖後，仍依可慣例用無收縮水泥砂漿回填，然原建物結構強度定有减損…」等語（台北市建築師公會補充鑑定報告第6頁），可知王畹春等2人主張之前述瑕疵修補方式，並非正常合理之工法，王畹春等2人執以主張修復費用至少700,000元、裝潢補償費用至少600,000元云云，並非可採。
　⑶晨鑫等2公司雖主張系爭工程熱水管未被覆之情況符合減價收受條件，應參考政府採購法規定及工程慣例與實務作法，以減價收受處理結算云云。然查，兩造間之工程承攬契約並無政府採購法規定之適用。至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台北市建築師公會固分別說明此項瑕疵符合工程慣例及實務上之減價收受條件（本院卷㈤第761至763頁；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第13頁），惟減價收受並非承攬人得行使之權利，本件定作人即王畹春等2人已表明拒絕減價收受（本院卷㈦第221頁），晨鑫等2公司主張以減價收受金額結算云云，並非可採。
　⑷本件雖經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依系爭工程施工照片，認系爭集合住宅僅2樓熱水管漏未被覆，並針對該2樓範圍鑑定連工帶料之修護費用為含稅47,349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報告書第一冊第9頁；本院卷㈤第763頁）。惟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時已確認現場實際開挖範圍之熱水管均未有被覆，業如前述。前揭開挖範圍尚包含系爭集合住宅1樓、3樓至6樓，亦有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可稽（鑑定報告第671至673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僅針對系爭集合住宅2樓範圍作成之鑑定結論，即難採為判斷依據，併予敘明。
　⒊綜上，系爭工程並無冷水管未被覆之瑕疵；惟確有熱水管未被覆之瑕疵，未符債之本旨。上開瑕疵屬承攬人可修補之瑕疵，而王畹春等2人主張晨鑫等2公司經催告定期修補後，仍拒未置理等情，為晨鑫等2公司所不爭。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王畹春等2人主張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債權，即屬有據。王畹春等2人依民法第493條規定為主張之部分，毋庸另為審究。又此部分修復費用360,000元，業如前述，王畹春等2人主張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債權、據以抵銷部分，於360,000元範圍為有理由，逾該範圍之主張則屬無據。　　

　㈤關於王畹春等2人主張詐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並據為抵銷部分：
　⒈王畹春等2人主張晨鑫等2公司於議約時刻意拉高系爭工程所需材料用量，致王畹春等2人陷於錯誤而同意以其等高估用料之報價簽約，受有4,702,112元之損害云云，雖提出工程標單、統計表、工程預算項目總表及統計表為憑（本院卷㈠第373至413頁）。然王畹春等2人主張之統計結果，僅係針對系爭工程部分之工項，而非就整體工程材料數量進行計算，無從憑以認定系爭工程確有不合理之高估用料情形。
　⒉且本件經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結果，認「…若以兩造簽定契約之圖說計算實做數量，被告所提之被證9確實有多項數量高於實作數量，惟鑑定過程中，原告亦主張有部份工項實做數量大於契約數量，…經檢視亦屬有理」等語（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報告書第一冊第8頁）。經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亦認「本次鑑定估算之數量皆小於估價數量。其中除『中拉鋼筋加工及損耗』一項誤差比例達14.9%外，其餘皆小於10%。整體觀之，綜合計算其誤差比例為5.1%，『估價數量』應屬合理」等語（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第18頁），均認估計用料仍屬合理，尤難認晨鑫等2公司在議約過程中有何刻意拉高系爭工程所需材料用量之情事。王畹春等2人主張晨鑫等2公司有上開詐欺行為云云，難認有據。
　⒊綜上，前揭事證均不足證明晨鑫等2公司於議約時有刻意拉高預估材料用量之詐欺行為。王畹春等2人執此主張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並據以行使抵銷權云云，並無理由。
　㈥關於王畹春等2人為同時履行抗辯部分：
　　王畹春等2人雖以晨鑫等3公司未交付機械車位遙控器及密碼為由，為同時履行之抗辯。惟機械車位相關物件係存放於系爭集合住宅2樓工務所內，於王畹春等2人107年5月31日實際管領系爭集合住宅後已由其等持有等情，業如前述，王畹春等2人所為同時履行抗辯，並非可採。　　　　
　㈦綜上，晨鑫等2公司主張王畹春等2人負有給付工程餘款4,006,890元之義務，為有理由，王畹春等2人抗辯第20期工程款付款期限未屆至，及同時履行抗辯，均無理由。至王畹春等2人主張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債權，並據為抵銷部分，於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債權995,430元、360,000元範圍內為有理由，其餘主張則非有據。經抵銷後，王畹春等2人尚應給付工程款2,651,460元（0000000-995430-360000 =0000000），而無剩餘債權得請求晨鑫等2公司給付。從而，本訴部分，晨鑫公司請求王畹春等2人共同給付2,651,4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7年6月26日起（送達證書附於本院卷㈠第141、143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該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反訴部分，王畹春等2人請求晨鑫等2公司共同給付11,065,646元本息，及請求晨鑫等3公司自107年2月13日起至提供機械車位使用密碼之日止，按月共同給付王畹春15,750元、按月共同給付程麗玲15,750元，均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㈠本訴部分，晨鑫公司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王畹春等2人共同給付2,651,460元及自107年6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該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晨鑫公司、王畹春等2人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准、免假執行，就晨鑫公司勝訴部分，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晨鑫公司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㈡反訴部分，王畹春等2人請求晨鑫等2公司共同給付11,065,646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請求晨鑫等3公司自107年2月13日起至提供機械車位使用密碼之日止，按月共同給付王畹春15,750元、按月共同給付程麗玲15,750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王畹春等2人之反訴既經駁回，其等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鄧晴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怡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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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即反訴被告  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國昌  

反 訴 被告  銘興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炳坤  

反 訴 被告  韋騰機電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敏雄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曾國龍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王畹春  



            程麗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韻鸚  

            朱俊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4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王畹春、程麗玲應共同給付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貳佰陸拾伍萬壹仟肆佰陸拾元，及自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其餘之訴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由王畹春、程麗玲共同負擔三分之二，餘由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壹佰參拾肆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王畹春、程麗玲如各以新臺幣壹佰參拾參萬元為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反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王畹春、程麗玲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

    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分別為

    民事訴訟法第259條及第260條第1項所明定。上開所謂「相

    牽連」，係指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

    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作為本訴防禦方法主張之法律

    關係間，二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訴訟資料有共通

    性或牽連性而得相互援用而言。其規範旨趣在同等保護當事

    人利益，擴大反訴制度解決紛爭之功能，避免相關聯之請求

    重複審理或裁判矛盾，符合訴訟經濟原則。而因本訴與反訴

    應合併審理，被告於第一審提起反訴，不致影響反訴被告之

    審級利益，則被告針對非本訴原告而就該訴訟標的有法律上

    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如有以其為共同被告之必要，非不得併

    列其為反訴之共同被告，是上開第259條規定之反訴主體，

    應採取目的性擴張之解釋方法，即本訴被告於必要時，得將

    與本訴原告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列為反訴之共同被

    告，俾相牽連之法律關係糾紛利用同一訴訟程序獲得解決，

    達到促進訴訟經濟及避免裁判矛盾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11

    2年度台抗字第913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查原告即反訴被告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晨鑫公司）

    主張與反訴被告銘興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銘興公司；與

    晨鑫公司合稱晨鑫等2公司）於民國105年2月25日與被告即

    反訴原告王畹春、程麗玲（下稱王畹春等2人）簽訂工程契

    約（下稱系爭契約），共同承包王畹春等2人坐落新北市○○

    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上集合住宅（下稱系爭集合住

    宅）之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工程已完工，惟工程餘

    款未獲給付等情，起訴請求王畹春等2人給付新臺幣（下同

    ）4,006,890元本息。王畹春等2人則以晨鑫等2公司與下包

    廠商韋騰機電有限公司（下稱韋騰公司；與晨鑫等2公司合

    稱晨鑫等3公司）就系爭契約有侵權行為、債務不履行為由

    ，反訴請求晨鑫等2公司共同給付11,065,646元本息，及請

    求晨鑫等3公司自107年2月13日起至交付系爭集合住宅機械

    式停車設備（下稱機械車位）使用密碼之日止，按月共同給

    付王畹春15,750元、按月共同給付程麗玲15,750元。查本訴

    及反訴之原因事實均係基於系爭契約及系爭工程所生之糾紛

    ，兩者間之攻擊防禦方法非無相牽連關係。王畹春等2人在

    第一審程序對銘興公司、韋騰公司一併提起反訴，尚無影響

    於銘興公司、韋騰公司之審級利益。從而王畹春等2人將銘

    興公司、韋騰公司列為反訴共同被告，於上規定及說明並無

    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本訴部分：

　㈠晨鑫公司主張：伊與銘興公司於105年2月25日以工程總價含稅6,090萬元之價格，共同承包王畹春等2人之系爭工程，約定銘興公司負責結構工程，伊則施作裝潢工程，王畹春等2人則按工程進度分期給付工程款。雙方再於107年3月6日確認系爭工程尚有追加之工程款352,890元，應於複驗前1日給付。然在交屋及公共設施點交前，王畹春等2人即強行取得系爭集合住宅之事實上管理權，拒不給付第19期交屋款1,827,000元、第20期公共設施點交款1,827,000元，及前述追加款352,890元，合計尚有4,006,890元之工程餘款未給付。王畹春等2人強行取得系爭集合住宅之使用收益，已完成房屋及公共設施之事實上點交，自應給付工程餘款。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求為命王畹春等2人共同給付4,006,890元並加付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法定利息之判決。　　

　㈡王畹春等2人則以：依系爭契約第10條之約定，晨鑫公司應按

    工程進度請款，就第20期進度即公共設施點交部分，晨鑫公

    司尚未交付9個機械車位之遙控器及使用密碼，且接受公共

    設施點交之社區管理委員會亦尚未成立，伊等即尚無給付該

    期工程款之義務。且系爭工程經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GS公司）檢驗結果，存在諸多工程缺失（下稱SGS檢驗缺

    失），經上億工程行估價瑕疵修補費用達9,070,425元，晨

    鑫等2公司拒絕修補，伊等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13條第

    3項規定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損害賠償債權，或依民法第493

    條規定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修補費用償還債權。晨鑫等3公司

    未交付機械車位之遙控器及使用密碼，致伊等受有無法使用

    機械車位之損害，每車位每月3,500元、107年2月13日至115

    年3月31日期間計算，損害額為3,117,450元，伊等依民法第

    184條第1項、第227條第3項規定對晨鑫等3公司具有損害賠

    償債權。又系爭工程未施作冷熱水管包覆，應在現場建置之

    冷熱水管補做被覆，修復費用至少700,000元；此項修補須

    開挖牆面，另須裝潢補償費用至少60,000元，伊等依民法第

    227條第1項、第213條第3項規定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損害賠

    償債權，或依民法第493條規定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修補費用

    償還債權。此外，晨鑫等2公司於議約時刻意拉高系爭工程

    所需材料用量，致伊等陷於錯誤，同意以高估用料之報價簽

    約，受有4,702,112元之損害，伊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

    定，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前述債權

    得與系爭工程款餘額4,006,891元抵銷。經抵銷後，晨鑫公

    司已無工程餘款得為請求。況晨鑫等3公司既尚未交付機械

    車位遙控器及使用密碼，伊等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

    給付工程餘款，自無工程餘款給付遲延之問題等語，資為抗

    辯。

二、反訴部分：

　㈠王畹春等2人反訴主張：如本訴抗辯所述，針對SGS檢驗缺失

    及冷熱水管未被覆瑕疵，伊等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1

    3條第3項規定請求晨鑫等2公司損害賠償，或依民法第493條

    規定請求晨鑫等2公司償還修補費用；針對晨鑫等2公司議約

    時詐欺，伊等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晨鑫等2公司

    損害賠償。上開債權共計15,072,537元（0000000+ 700000+

    600000+0000000=00000000），與工程餘款4,006,890元抵銷

    後，伊等尚可請求晨鑫等2公司共同給付11,065,646元（000

    00000-0000000=00000000）。此外，晨鑫等3公司迄未交付

    機械車位使用密碼，屬積極侵害債權，並構成債務不履行，

    伊等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27條第3項規定，請求晨鑫

    等3公司自107年2月13日起至交付機械車位使用密碼之日止

    ，按月共同給付王畹春15,750元、按月共同給付程麗玲15,7

    50元。爰依上開法條規定及民事訴訟法第259條規定提起反

    訴，並聲明：㈠晨鑫等2公司應共同給付王畹春等2人11,065,

    646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晨鑫等3公司應自107年2月13日起至提

    供機械車位使用密碼之日止，按月共同給付王畹春15,750元

    、按月共同給付程麗玲15,750元。

　㈡晨鑫等2公司則以：伊等已針對兩造初驗時之缺失項目完成改

    善。SGS公司檢驗報告為王畹春等2人自行委託，不得作為認

    定缺失之依據；上億工程行之估價亦顯然超出修繕費用之行

    情。機械車位僅需遙控器，無需密碼；王畹春等2人所稱需

    輸入密碼之機台，實係供維修人員及管理人員輸入代碼使用

    之機台，遙控器與輸入代碼之操作說明手冊均置於系爭集合

    住宅內之工務所，於王畹春等2人自行管領系爭集合住宅後

    ，已由王畹春等2人持有。系爭契約並未約定冷水管須施作

    包覆；熱水管雖有部分漏未施作被覆，然給水功能正常，且

    熱水管埋設於混凝土內，傳送之距離不長，尚具保溫效果，

    應參考採購法規定及工程慣例與實務作法，以減價收受處理

    結算。如須補做熱水管被覆，應以明管方式補做熱水管及被

    覆。伊等未有議約時詐欺情事，系爭工程估價階段之估價詳

    細表、工程預算書、其他廠商之圖說疑義及賴永鏞建築師出

    具之工程疑義說明，均係由王畹春等2人提供，其等有建築

    師設計監造，並已多方比價，何來陷於錯誤。系爭工程屬總

    價承攬工程，工程細項達數千個，王畹春等2人僅以特定個

    別單項主張數量高估，對於其他項目預估數量不足或漏列項

    目則隻字不提，顯然違背總價估算之本旨。此外，依系爭契

    約之請款期程表所示，交屋與第19期款、公共設施點交與第

    20期款係處於同時給付地位，在王畹春等2人給付第19期、

    第20期款前，伊等得為同時履行之抗辯等語，資為抗辯。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㈧第243至244頁）：

　㈠晨鑫等2公司與王畹春等2人就系爭工程簽訂系爭契約，由晨

    鑫等2公司共同承包王畹春等2人之系爭工程，工程總價含稅

    6,090萬元。

　㈡機械車位屬於公共設施點交範圍。

　㈢晨鑫等2公司與王畹春等2人於系爭契約約定按工程進度分20

    期給付工程款（追加款另計）。王畹春等2人已給付第1期至

    第18期工程款。

　㈣晨鑫等2公司已於106年完工。系爭集合住宅（含機械車位）

    於107年2月12日完成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㈤晨鑫等2公司與王畹春等2人於107年3月8日初驗。雙方約定於

    107年5月25日複驗。

　㈥晨鑫等2公司與王畹春等2人於107年3月6日確認系爭工程尚有

    追加工程款352,890元，並約定此項追加款應於複驗前1日即

    107年5月24日付清。

　㈦王畹春等2人尚未給付系爭契約請款期程表所定之第19期交屋

    款1,827,000元、第20期公共設施點交款1,827,000元。

　㈧王畹春等2人尚未給付追加款352,890元。

　㈨系爭集合住宅地下一樓建置有9個機械車位（車位編號2至10

    ），第一次登記均登記為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王畹春為車位編號3、4、6、7之信託人；程麗玲為編號2、5

    、8、9之信託人。王畹春等2人均為編號10車位之信託人，

    應有部分各2分之1。

　㈩王畹春等2人委託SGS公司於107年5月25日進行室內房屋驗收

    ，並於同年月31日更換系爭集合住宅一樓大門及地下室門鎖

    。除王畹春等2人抗辯因未取得遙控器及密碼而無法使用機

    械車位外，系爭集合住宅之房屋、公共設施（含機械車位）

    均已由王畹春等2人實際管領，晨鑫等2公司無法進出。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工程付款期限已屆至：

　⒈查晨鑫等2公司與王畹春等2人簽訂系爭契約，由晨鑫等2公司以總價含稅6,090萬元之價格共同承包系爭工程；雙方約定按工程進度分20期付款，每月30日估驗計價請款，次月15日領款；其中第19期進度為「交屋」、第20期進度為「公共設施點交管委會」；雙方並另確認系爭工程尚有追加款352,890元應於107年5月24日付清等情，均為兩造所不爭，且有系爭契約第10條「付款辦法」及請款期程表可稽（不爭執事項第㈠、㈢、㈥點；本院卷㈠第39、49頁）。而系爭工程已於106年間完工；王畹春等2人於107年5月31日自行更換系爭集合住宅一樓大門及地下室門鎖後，系爭集合住宅之房屋及公共設施（含機械車位）已由王畹春等2人實際管領；王畹春等2人尚未給付第19期款、第20期款及追加款，合計工程餘款4,006,890元未給付等情，亦為王畹春等2人所是認（不爭執事項第㈣、㈦、㈧、㈩點）。系爭工程既已完工，由王畹春等2人於107年5月31日取得系爭集合住宅完整之完整管領權能，則第19期進度之「交屋」及第20期進度之「公共設施點交」已完成甚明；兩造亦不爭執追加款應於107年5月24日付清（不爭執事項第㈥點）。則依前述契約第10條「付款辦法」、請款期程表，及兩造關於追加款給付期限之約定，系爭工程之工程餘款即第19期、第20期款及追加款合計4,006,890元，付款期限均已屆至，晨鑫公司主張王畹春等2人負有給付上開工程款之義務，自屬有據。

　⒉王畹春等2人雖抗辯：晨鑫等3公司公司尚未交付機械車位之遙控器及使用密碼，且接受公共設施點交之社區管理委員會尚未成立，即未完成公共設施點交，伊等尚無給付第20期公共設施點交款之義務云云。惟按，承攬工作是否完成，與承攬工作有無瑕疵，兩者之概念不同，前者係指是否完成約定之工作；後者則係指完成之工作是否具備約定品質及有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16號民事判決）。王畹春等2人所稱機械車位之遙控器及使用密碼未交付，或接受公共設施點交之社區管理委員會尚未成立等節，僅屬已完成之工作有無瑕疵、或公共設施點交程序有無瑕疵之問題，尚不能據此認為工程款之付款期限尚未屆至。王畹春等2人據此抗辯第20期款之付款期限未屆至云云，並非有據。　

　㈡關於王畹春等2人主張SGS檢驗缺失之損害賠償或修補費用償

    還債權，並據為抵銷部分：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

    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27

    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

    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

    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上開情

    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

    狀。亦為民法第231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第3項所明定

    。

　⒉王畹春等2人主張系爭工程存在SGS檢驗缺失等情，乃提出SGS

    公司出具之品質查證報告書為據。經本院囑託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結果，鑑定意見認「1.經本會現地會

    勘系爭工程有被證6、被證16所示之瑕疵（即SGS檢驗瑕疵）

    ，如【附件㈥現況會勘照片】，瑕疵認定之標準，主要以是

    否影響建物實際使用功能性，並依工程慣例驗收標準進行判

    斷，另屬雙方已協議契約工程變更刪減之工項，則不列入瑕

    疵項目。2.依據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手冊、台北市土

    木技師公會鑑定手冊、契約單價或新增單價及本職學能等資

    料判斷，各項瑕疵合理修復費用詳各樓層區域各戶列表，合

    計為875,264元整。詳【附件㈦瑕疵改善費用鑑估明細表】」

    等情，有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報告書可稽（

    鑑定報告書第一冊第6頁）。再經囑託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

    定結果，則認「…就目前標的物現況之工程瑕疵，如需修復

    至合約標準時，其所需之合理費用為何進行估算。經就新北

    地區新建工程相關工項進行訪價，並考量相關物價指數變化

    ，提出如下之修復費用建議表…修復費用概估為995,430元，

    相關照片及表格判定結果請詳附件瑕疵判定與修復費用」

    等情，有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可稽（鑑定報告第11頁

    ）。

　⒊上開兩鑑定機構認定之修補費用略有差異，爰審酌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於進行鑑定時，就現況已有裝修之情形，未再確認瑕疵修復費用（例如SGS品質查證報告書關於系爭集合住宅2樓之1缺失項目編號45、46記載「主臥浴廁平頂滲漏水痕」；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報告書第二冊第6066頁則記載「平頂現況：平頂已裝修」等語）。並審酌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關於估價方式，就修復費用之估算，一併考量新北地區新建工程相關工項之實際訪價結果，及物價指數變化（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第11頁），應認修補費用以台北市建築師公會估定之價格計算，較為全面。至王畹春等2人主張修補費用應以上億工程行估價之9,070,425元計算云云，並未提出上開估價金額符合修復費用行情之證明，並非有據。

　⒋晨鑫等2公司雖稱：系爭集合住宅自107年5月25日起即由王畹

    春等2人占有，至107年6月21日王畹春等2人委請SGS公司對

    公共設施驗收，期間相隔近1個月，無法確認SGS檢驗缺失為

    晨鑫等2公司施作所造成；且鑑定單位第一次鑑定時間為109

    年2月14日，系爭工程現場已遭王畹春等2人占有近2年，且

    已有多住戶入住中，是以鑑定時之現場缺失無法判斷係系爭

    工程施作時之瑕疵云云。然查，SGS公司107年6月21日針對

    公共設施進行檢驗，距離兩造不爭執王畹春等2人實際管領

    系爭集合住宅之107年5月31日，期間僅3週，仍在一般新建

    工程完工後驗收之合理期間內。晨鑫等2公司未具體指明SGS

    公司檢驗所指之缺失，何項係與系爭工程無關，僅稱無法確

    認SGS公司檢驗之缺失項目是否為晨鑫等2公司施工所造成云

    云，自非有據。另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關於SGS檢驗缺失之鑑

    定方式，係針對SGS品質查證報告書指出之缺失項目，逐項

    進行鑑定，針對無法確認歸責於晨鑫等2公司之缺失亦予排

    除，有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及SGS品質查證報告書對

    照可稽。晨鑫等2公司未指明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

    有何項缺失與系爭工程無關，僅徒稱鑑定時之現場缺失無法

    判斷係系爭工程施作時之瑕疵云云，亦非有據。

　⒌綜上，系爭工程確有前述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所指瑕

    疵，而未符債之本旨，上開瑕疵屬可修補之瑕疵，而王畹春

    等2人主張晨鑫等2公司經催告定期修補後，仍拒未置理等情

    ，為晨鑫等2公司所不爭。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第231條第

    1項、第2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王畹春等2人主張對晨鑫

    等2公司具有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債權，即屬有據。王畹春

    等2人依民法第493條規定為主張之部分，毋庸另為審究。又

    前揭工程瑕疵之修復費用為995,430元，業如前述，王畹春

    等2人主張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債權、據以抵銷部分，於995

    ,430元範圍為屬有據，逾該範圍之主張則無理由。

　㈢關於王畹春等2人主張機械車位遙控器及密碼未交付之損害賠

    償債權，並據為抵銷部分：

　⒈王畹春等2人主張：晨鑫等3公司尚未交付機械車位之使用密

    碼等情，為晨鑫等3公司所否認，主張：機械車位之操作無

    需密碼，機械車位遙控器及相關操作說明手冊均存放於系爭

    集合住宅2樓之工務所內，於王畹春等2人自行管領系爭集合

    住宅後，已由王畹春等2人持有等語。

　⒉經查，晨鑫公司曾提起刑事竊盜告訴，主張王畹春等2人於10

    7年5月25日擅自僱請鎖匠開鎖進入系爭集合住宅，取走晨鑫

    公司位於該處之機電設備操作說明書、電子鎖磁扣、大門出

    入鑰匙等物品等情，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7年度

    偵字第30684、35742號不起訴處分書可稽（本院卷㈢第207至

    210頁），並有晨鑫公司提出之監視錄影光碟及翻拍照片可

    佐（本院卷㈠第587頁；卷㈢第165至172頁），堪信晨鑫公司

    當時尚有系爭工程之施工相關物件存放於工務所內。而機械

    車位之相關物件屬工程作業之一環，晨鑫等2公司主張此等

    物品係存放於工務所內，核與一般工程實務之習慣無違，亦

    合於常態事實，堪信非虛。

　⒊查系爭工程完工後，王畹春等2人自107年5月31日起實際管領

    系爭集合住宅之房屋及公共設施，晨鑫等2公司無從再為進

    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不爭執事項第㈩點）。而晨鑫等2公

    司主張其等工務所設於系爭集合住宅2樓乙節，亦為王畹春

    等2人所不爭執（本院卷㈧第243頁），應認上開工務所及其

    內物品，自107年5月31日起即在王畹春等2人管領範圍之內

    ，晨鑫等2公司主張機械車位之遙控器、操作說明手冊等物

    件存放於工務所內，已由王畹春等2人持有乙情，自屬可採

    ，王畹春等2人主張晨鑫等3公司未交付機械車位遙控器及密

    碼云云，並非有據。

　⒋從而，王畹春等2人以機械車位遙控器及密碼未獲交付為由主

    張對晨鑫等3公司具有損害賠償債權，並據以行使抵銷權云

    云，均非可採。

　㈣關於王畹春等2人主張冷熱水管施工瑕疵之損害賠償或修補費

    用償還債權，並據為抵銷部分：

　⒈王畹春等2人主張系爭工程漏未施作冷水管包覆部分，經社團

    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結果，認「本件以圖說及契

    約詳細表釐清（原證24）判斷為：熱水管應被覆、冷水管無

    需被覆」等語，有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報告

    書可稽（鑑定報告書第一冊第9頁）。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

    定報告說明「依一般工程慣例，因PVC塑膠管雖價格較低，

    但不耐高溫。因此，除建築物內之冷水系統會以PVC塑膠管

    設計外，於屋內給水系統之熱水管部分，則會考慮採用金屬

    管鋪設。惟因金屬管其保溫效果不佳，為減少能源耗損，一

    般均會以適當之材料，於金屬管外再予以必要之保溫被覆。

    本案如補做熱水管之被覆…」等語（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

    報告第12頁），亦說明冷水管並無施作被覆之工程慣例。王

    畹春等2人主張系爭工程應施作冷水管包覆而漏未施作云云

    ，並非可採。　　

　⒉王畹春等2人主張系爭工程漏未施作熱水管包覆部分，經查：

　⑴本件經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認「本案於初勘時，已

    與兩造訴訟代理人解釋鑑定方式及優劣缺失，經討論後決定

    以開挖之方式確認施工之內容是否有被覆之情形。復經110

    年5月3日及5月6日於現場開挖後，確認開挖部分之冷熱給水

    管均無被覆之情形（現場開挖相關資料詳如附件現場開挖

    照片記錄）」、「…如補做熱水管之被覆，一般採用之方法

    有以下兩種：㈠埋設於結構內部之配管（俗稱暗管）：經評

    估，若要局部開挖廢除舊管重新埋管，恐對建築物構造產生

    破壞，且尚有表面裝修材料的問題，較不建議。㈡鋪設於結

    構外部之配管（俗稱明管）：若以明管配管方式補做裝修覆

    蓋，全棟各戶於熱水器連接至廚房及浴室水龍頭位置，除裝

    修部分外，經就目前之相關工料概估，其鋪設費用約36萬元

    。熱水管之被覆若要重做，建議以此方式處置，似較為可行

    」等語，有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可參（鑑定報告第12

    至13頁）。酌以晨鑫等2公司對鑑定意見建議之明管修補方

    式及鋪設費用360,000元亦表尊重（本院卷㈧第33至35頁），

    應認此項瑕疵，於修補費用360,000範圍內為屬合理。

　⑵王畹春等2人雖主張熱水管施工瑕疵之修復應採回復原狀方式

    ，在現場已建置之熱水管補做被覆，修復費用至少700,000

    元；且此項修補須開挖牆面，另須裝潢補償費用至少600,00

    0元云云。然查，經本院依王畹春等2人聲請囑託台北市建築

    師公會補充鑑定結果，鑑定意見認「…局部開挖廢除原舊管

    後再重新埋管，會造成建物梁或版結構呈長條連續性之破壞

    ，且是各樓層均為之，再者依前次開挖之經驗，管線埋入樓

    版深度亦不相同，要挖除埋於雙層版筋中之舊管，必會有上

    述破壞及補強之問題發生，然此水管改善工法非屬一般專業

    正常合理之工法…」、「混凝土材料在建築結構上除抵抗載

    重、地震地及風力，亦有鋼筋之保護層作用隔絕水及空氣所

    產生之鋼筋鏽蝕。…施作全面大範圍之局部開挖後，仍依可

    慣例用無收縮水泥砂漿回填，然原建物結構強度定有减損…

    」等語（台北市建築師公會補充鑑定報告第6頁），可知王

    畹春等2人主張之前述瑕疵修補方式，並非正常合理之工法

    ，王畹春等2人執以主張修復費用至少700,000元、裝潢補償

    費用至少600,000元云云，並非可採。

　⑶晨鑫等2公司雖主張系爭工程熱水管未被覆之情況符合減價收

    受條件，應參考政府採購法規定及工程慣例與實務作法，以

    減價收受處理結算云云。然查，兩造間之工程承攬契約並無

    政府採購法規定之適用。至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

    、台北市建築師公會固分別說明此項瑕疵符合工程慣例及實

    務上之減價收受條件（本院卷㈤第761至763頁；台北市建築

    師公會鑑定報告第13頁），惟減價收受並非承攬人得行使之

    權利，本件定作人即王畹春等2人已表明拒絕減價收受（本

    院卷㈦第221頁），晨鑫等2公司主張以減價收受金額結算云

    云，並非可採。

　⑷本件雖經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依系爭工程施工照

    片，認系爭集合住宅僅2樓熱水管漏未被覆，並針對該2樓範

    圍鑑定連工帶料之修護費用為含稅47,349元（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報告書第一冊第9頁；本院卷㈤第763

    頁）。惟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時已確認現場實際開挖範圍

    之熱水管均未有被覆，業如前述。前揭開挖範圍尚包含系爭

    集合住宅1樓、3樓至6樓，亦有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

    可稽（鑑定報告第671至673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

    術學會僅針對系爭集合住宅2樓範圍作成之鑑定結論，即難

    採為判斷依據，併予敘明。

　⒊綜上，系爭工程並無冷水管未被覆之瑕疵；惟確有熱水管未

    被覆之瑕疵，未符債之本旨。上開瑕疵屬承攬人可修補之瑕

    疵，而王畹春等2人主張晨鑫等2公司經催告定期修補後，仍

    拒未置理等情，為晨鑫等2公司所不爭。依民法第217條第1

    項、第231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王畹春等2

    人主張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債權，即屬

    有據。王畹春等2人依民法第493條規定為主張之部分，毋庸

    另為審究。又此部分修復費用360,000元，業如前述，王畹

    春等2人主張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債權、據以抵銷部分，於3

    60,000元範圍為有理由，逾該範圍之主張則屬無據。　　

　㈤關於王畹春等2人主張詐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並據為抵

    銷部分：

　⒈王畹春等2人主張晨鑫等2公司於議約時刻意拉高系爭工程所

    需材料用量，致王畹春等2人陷於錯誤而同意以其等高估用

    料之報價簽約，受有4,702,112元之損害云云，雖提出工程

    標單、統計表、工程預算項目總表及統計表為憑（本院卷㈠

    第373至413頁）。然王畹春等2人主張之統計結果，僅係針

    對系爭工程部分之工項，而非就整體工程材料數量進行計算

    ，無從憑以認定系爭工程確有不合理之高估用料情形。

　⒉且本件經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結果，認「…若

    以兩造簽定契約之圖說計算實做數量，被告所提之被證9確

    實有多項數量高於實作數量，惟鑑定過程中，原告亦主張有

    部份工項實做數量大於契約數量，…經檢視亦屬有理」等語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報告書第一冊第8頁

    ）。經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亦認「本次鑑定估算之

    數量皆小於估價數量。其中除『中拉鋼筋加工及損耗』一項誤

    差比例達14.9%外，其餘皆小於10%。整體觀之，綜合計算其

    誤差比例為5.1%，『估價數量』應屬合理」等語（台北市建築

    師公會鑑定報告第18頁），均認估計用料仍屬合理，尤難認

    晨鑫等2公司在議約過程中有何刻意拉高系爭工程所需材料

    用量之情事。王畹春等2人主張晨鑫等2公司有上開詐欺行為

    云云，難認有據。

　⒊綜上，前揭事證均不足證明晨鑫等2公司於議約時有刻意拉高

    預估材料用量之詐欺行為。王畹春等2人執此主張對晨鑫等2

    公司具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並據以行使抵銷權云云，

    並無理由。

　㈥關於王畹春等2人為同時履行抗辯部分：

　　王畹春等2人雖以晨鑫等3公司未交付機械車位遙控器及密碼為由，為同時履行之抗辯。惟機械車位相關物件係存放於系爭集合住宅2樓工務所內，於王畹春等2人107年5月31日實際管領系爭集合住宅後已由其等持有等情，業如前述，王畹春等2人所為同時履行抗辯，並非可採。　　　　

　㈦綜上，晨鑫等2公司主張王畹春等2人負有給付工程餘款4,006,890元之義務，為有理由，王畹春等2人抗辯第20期工程款付款期限未屆至，及同時履行抗辯，均無理由。至王畹春等2人主張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債權，並據為抵銷部分，於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債權995,430元、360,000元範圍內為有理由，其餘主張則非有據。經抵銷後，王畹春等2人尚應給付工程款2,651,460元（0000000-995430-360000 =0000000），而無剩餘債權得請求晨鑫等2公司給付。從而，本訴部分，晨鑫公司請求王畹春等2人共同給付2,651,4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7年6月26日起（送達證書附於本院卷㈠第141、143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該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反訴部分，王畹春等2人請求晨鑫等2公司共同給付11,065,646元本息，及請求晨鑫等3公司自107年2月13日起至提供機械車位使用密碼之日止，按月共同給付王畹春15,750元、按月共同給付程麗玲15,750元，均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㈠本訴部分，晨鑫公司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

    請求王畹春等2人共同給付2,651,460元及自107年6月26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該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晨鑫公司、王畹春

    等2人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准、免假執行，就晨鑫公司

    勝訴部分，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至晨鑫公司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

    駁回。㈡反訴部分，王畹春等2人請求晨鑫等2公司共同給付1

    1,065,646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請求晨鑫等3公司自107年2月13

    日起至提供機械車位使用密碼之日止，按月共同給付王畹春

    15,750元、按月共同給付程麗玲15,750元，均無理由，應予

    駁回。王畹春等2人之反訴既經駁回，其等假執行之聲請即

    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鄧晴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怡妘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建字第269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國昌  

反 訴 被告  銘興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炳坤  

反 訴 被告  韋騰機電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敏雄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曾國龍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王畹春  



            程麗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韻鸚  

            朱俊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王畹春、程麗玲應共同給付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貳佰陸拾伍萬壹仟肆佰陸拾元，及自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其餘之訴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由王畹春、程麗玲共同負擔三分之二，餘由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壹佰參拾肆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王畹春、程麗玲如各以新臺幣壹佰參拾參萬元為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反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王畹春、程麗玲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分別為民事訴訟法第259條及第260條第1項所明定。上開所謂「相牽連」，係指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作為本訴防禦方法主張之法律關係間，二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訴訟資料有共通性或牽連性而得相互援用而言。其規範旨趣在同等保護當事人利益，擴大反訴制度解決紛爭之功能，避免相關聯之請求重複審理或裁判矛盾，符合訴訟經濟原則。而因本訴與反訴應合併審理，被告於第一審提起反訴，不致影響反訴被告之審級利益，則被告針對非本訴原告而就該訴訟標的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如有以其為共同被告之必要，非不得併列其為反訴之共同被告，是上開第259條規定之反訴主體，應採取目的性擴張之解釋方法，即本訴被告於必要時，得將與本訴原告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列為反訴之共同被告，俾相牽連之法律關係糾紛利用同一訴訟程序獲得解決，達到促進訴訟經濟及避免裁判矛盾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913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查原告即反訴被告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晨鑫公司）主張與反訴被告銘興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銘興公司；與晨鑫公司合稱晨鑫等2公司）於民國105年2月25日與被告即反訴原告王畹春、程麗玲（下稱王畹春等2人）簽訂工程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共同承包王畹春等2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上集合住宅（下稱系爭集合住宅）之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工程已完工，惟工程餘款未獲給付等情，起訴請求王畹春等2人給付新臺幣（下同）4,006,890元本息。王畹春等2人則以晨鑫等2公司與下包廠商韋騰機電有限公司（下稱韋騰公司；與晨鑫等2公司合稱晨鑫等3公司）就系爭契約有侵權行為、債務不履行為由，反訴請求晨鑫等2公司共同給付11,065,646元本息，及請求晨鑫等3公司自107年2月13日起至交付系爭集合住宅機械式停車設備（下稱機械車位）使用密碼之日止，按月共同給付王畹春15,750元、按月共同給付程麗玲15,750元。查本訴及反訴之原因事實均係基於系爭契約及系爭工程所生之糾紛，兩者間之攻擊防禦方法非無相牽連關係。王畹春等2人在第一審程序對銘興公司、韋騰公司一併提起反訴，尚無影響於銘興公司、韋騰公司之審級利益。從而王畹春等2人將銘興公司、韋騰公司列為反訴共同被告，於上規定及說明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本訴部分：

　㈠晨鑫公司主張：伊與銘興公司於105年2月25日以工程總價含稅6,090萬元之價格，共同承包王畹春等2人之系爭工程，約定銘興公司負責結構工程，伊則施作裝潢工程，王畹春等2人則按工程進度分期給付工程款。雙方再於107年3月6日確認系爭工程尚有追加之工程款352,890元，應於複驗前1日給付。然在交屋及公共設施點交前，王畹春等2人即強行取得系爭集合住宅之事實上管理權，拒不給付第19期交屋款1,827,000元、第20期公共設施點交款1,827,000元，及前述追加款352,890元，合計尚有4,006,890元之工程餘款未給付。王畹春等2人強行取得系爭集合住宅之使用收益，已完成房屋及公共設施之事實上點交，自應給付工程餘款。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求為命王畹春等2人共同給付4,006,890元並加付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法定利息之判決。　　

　㈡王畹春等2人則以：依系爭契約第10條之約定，晨鑫公司應按工程進度請款，就第20期進度即公共設施點交部分，晨鑫公司尚未交付9個機械車位之遙控器及使用密碼，且接受公共設施點交之社區管理委員會亦尚未成立，伊等即尚無給付該期工程款之義務。且系爭工程經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GS公司）檢驗結果，存在諸多工程缺失（下稱SGS檢驗缺失），經上億工程行估價瑕疵修補費用達9,070,425元，晨鑫等2公司拒絕修補，伊等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13條第3項規定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損害賠償債權，或依民法第493條規定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修補費用償還債權。晨鑫等3公司未交付機械車位之遙控器及使用密碼，致伊等受有無法使用機械車位之損害，每車位每月3,500元、107年2月13日至115年3月31日期間計算，損害額為3,117,450元，伊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27條第3項規定對晨鑫等3公司具有損害賠償債權。又系爭工程未施作冷熱水管包覆，應在現場建置之冷熱水管補做被覆，修復費用至少700,000元；此項修補須開挖牆面，另須裝潢補償費用至少60,000元，伊等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13條第3項規定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損害賠償債權，或依民法第493條規定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修補費用償還債權。此外，晨鑫等2公司於議約時刻意拉高系爭工程所需材料用量，致伊等陷於錯誤，同意以高估用料之報價簽約，受有4,702,112元之損害，伊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前述債權得與系爭工程款餘額4,006,891元抵銷。經抵銷後，晨鑫公司已無工程餘款得為請求。況晨鑫等3公司既尚未交付機械車位遙控器及使用密碼，伊等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給付工程餘款，自無工程餘款給付遲延之問題等語，資為抗辯。

二、反訴部分：

　㈠王畹春等2人反訴主張：如本訴抗辯所述，針對SGS檢驗缺失及冷熱水管未被覆瑕疵，伊等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13條第3項規定請求晨鑫等2公司損害賠償，或依民法第493條規定請求晨鑫等2公司償還修補費用；針對晨鑫等2公司議約時詐欺，伊等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晨鑫等2公司損害賠償。上開債權共計15,072,537元（0000000+ 700000+600000+0000000=00000000），與工程餘款4,006,890元抵銷後，伊等尚可請求晨鑫等2公司共同給付11,065,646元（00000000-0000000=00000000）。此外，晨鑫等3公司迄未交付機械車位使用密碼，屬積極侵害債權，並構成債務不履行，伊等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27條第3項規定，請求晨鑫等3公司自107年2月13日起至交付機械車位使用密碼之日止，按月共同給付王畹春15,750元、按月共同給付程麗玲15,750元。爰依上開法條規定及民事訴訟法第259條規定提起反訴，並聲明：㈠晨鑫等2公司應共同給付王畹春等2人11,065,646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晨鑫等3公司應自107年2月13日起至提供機械車位使用密碼之日止，按月共同給付王畹春15,750元、按月共同給付程麗玲15,750元。

　㈡晨鑫等2公司則以：伊等已針對兩造初驗時之缺失項目完成改善。SGS公司檢驗報告為王畹春等2人自行委託，不得作為認定缺失之依據；上億工程行之估價亦顯然超出修繕費用之行情。機械車位僅需遙控器，無需密碼；王畹春等2人所稱需輸入密碼之機台，實係供維修人員及管理人員輸入代碼使用之機台，遙控器與輸入代碼之操作說明手冊均置於系爭集合住宅內之工務所，於王畹春等2人自行管領系爭集合住宅後，已由王畹春等2人持有。系爭契約並未約定冷水管須施作包覆；熱水管雖有部分漏未施作被覆，然給水功能正常，且熱水管埋設於混凝土內，傳送之距離不長，尚具保溫效果，應參考採購法規定及工程慣例與實務作法，以減價收受處理結算。如須補做熱水管被覆，應以明管方式補做熱水管及被覆。伊等未有議約時詐欺情事，系爭工程估價階段之估價詳細表、工程預算書、其他廠商之圖說疑義及賴永鏞建築師出具之工程疑義說明，均係由王畹春等2人提供，其等有建築師設計監造，並已多方比價，何來陷於錯誤。系爭工程屬總價承攬工程，工程細項達數千個，王畹春等2人僅以特定個別單項主張數量高估，對於其他項目預估數量不足或漏列項目則隻字不提，顯然違背總價估算之本旨。此外，依系爭契約之請款期程表所示，交屋與第19期款、公共設施點交與第20期款係處於同時給付地位，在王畹春等2人給付第19期、第20期款前，伊等得為同時履行之抗辯等語，資為抗辯。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㈧第243至244頁）：

　㈠晨鑫等2公司與王畹春等2人就系爭工程簽訂系爭契約，由晨鑫等2公司共同承包王畹春等2人之系爭工程，工程總價含稅6,090萬元。

　㈡機械車位屬於公共設施點交範圍。

　㈢晨鑫等2公司與王畹春等2人於系爭契約約定按工程進度分20期給付工程款（追加款另計）。王畹春等2人已給付第1期至第18期工程款。

　㈣晨鑫等2公司已於106年完工。系爭集合住宅（含機械車位）於107年2月12日完成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㈤晨鑫等2公司與王畹春等2人於107年3月8日初驗。雙方約定於107年5月25日複驗。

　㈥晨鑫等2公司與王畹春等2人於107年3月6日確認系爭工程尚有追加工程款352,890元，並約定此項追加款應於複驗前1日即107年5月24日付清。

　㈦王畹春等2人尚未給付系爭契約請款期程表所定之第19期交屋款1,827,000元、第20期公共設施點交款1,827,000元。

　㈧王畹春等2人尚未給付追加款352,890元。

　㈨系爭集合住宅地下一樓建置有9個機械車位（車位編號2至10），第一次登記均登記為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王畹春為車位編號3、4、6、7之信託人；程麗玲為編號2、5、8、9之信託人。王畹春等2人均為編號10車位之信託人，應有部分各2分之1。

　㈩王畹春等2人委託SGS公司於107年5月25日進行室內房屋驗收，並於同年月31日更換系爭集合住宅一樓大門及地下室門鎖。除王畹春等2人抗辯因未取得遙控器及密碼而無法使用機械車位外，系爭集合住宅之房屋、公共設施（含機械車位）均已由王畹春等2人實際管領，晨鑫等2公司無法進出。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工程付款期限已屆至：

　⒈查晨鑫等2公司與王畹春等2人簽訂系爭契約，由晨鑫等2公司以總價含稅6,090萬元之價格共同承包系爭工程；雙方約定按工程進度分20期付款，每月30日估驗計價請款，次月15日領款；其中第19期進度為「交屋」、第20期進度為「公共設施點交管委會」；雙方並另確認系爭工程尚有追加款352,890元應於107年5月24日付清等情，均為兩造所不爭，且有系爭契約第10條「付款辦法」及請款期程表可稽（不爭執事項第㈠、㈢、㈥點；本院卷㈠第39、49頁）。而系爭工程已於106年間完工；王畹春等2人於107年5月31日自行更換系爭集合住宅一樓大門及地下室門鎖後，系爭集合住宅之房屋及公共設施（含機械車位）已由王畹春等2人實際管領；王畹春等2人尚未給付第19期款、第20期款及追加款，合計工程餘款4,006,890元未給付等情，亦為王畹春等2人所是認（不爭執事項第㈣、㈦、㈧、㈩點）。系爭工程既已完工，由王畹春等2人於107年5月31日取得系爭集合住宅完整之完整管領權能，則第19期進度之「交屋」及第20期進度之「公共設施點交」已完成甚明；兩造亦不爭執追加款應於107年5月24日付清（不爭執事項第㈥點）。則依前述契約第10條「付款辦法」、請款期程表，及兩造關於追加款給付期限之約定，系爭工程之工程餘款即第19期、第20期款及追加款合計4,006,890元，付款期限均已屆至，晨鑫公司主張王畹春等2人負有給付上開工程款之義務，自屬有據。

　⒉王畹春等2人雖抗辯：晨鑫等3公司公司尚未交付機械車位之遙控器及使用密碼，且接受公共設施點交之社區管理委員會尚未成立，即未完成公共設施點交，伊等尚無給付第20期公共設施點交款之義務云云。惟按，承攬工作是否完成，與承攬工作有無瑕疵，兩者之概念不同，前者係指是否完成約定之工作；後者則係指完成之工作是否具備約定品質及有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16號民事判決）。王畹春等2人所稱機械車位之遙控器及使用密碼未交付，或接受公共設施點交之社區管理委員會尚未成立等節，僅屬已完成之工作有無瑕疵、或公共設施點交程序有無瑕疵之問題，尚不能據此認為工程款之付款期限尚未屆至。王畹春等2人據此抗辯第20期款之付款期限未屆至云云，並非有據。　

　㈡關於王畹春等2人主張SGS檢驗缺失之損害賠償或修補費用償還債權，並據為抵銷部分：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2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上開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亦為民法第231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第3項所明定。

　⒉王畹春等2人主張系爭工程存在SGS檢驗缺失等情，乃提出SGS公司出具之品質查證報告書為據。經本院囑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結果，鑑定意見認「1.經本會現地會勘系爭工程有被證6、被證16所示之瑕疵（即SGS檢驗瑕疵），如【附件㈥現況會勘照片】，瑕疵認定之標準，主要以是否影響建物實際使用功能性，並依工程慣例驗收標準進行判斷，另屬雙方已協議契約工程變更刪減之工項，則不列入瑕疵項目。2.依據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手冊、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手冊、契約單價或新增單價及本職學能等資料判斷，各項瑕疵合理修復費用詳各樓層區域各戶列表，合計為875,264元整。詳【附件㈦瑕疵改善費用鑑估明細表】」等情，有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報告書可稽（鑑定報告書第一冊第6頁）。再經囑託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則認「…就目前標的物現況之工程瑕疵，如需修復至合約標準時，其所需之合理費用為何進行估算。經就新北地區新建工程相關工項進行訪價，並考量相關物價指數變化，提出如下之修復費用建議表…修復費用概估為995,430元，相關照片及表格判定結果請詳附件瑕疵判定與修復費用」等情，有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可稽（鑑定報告第11頁）。

　⒊上開兩鑑定機構認定之修補費用略有差異，爰審酌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於進行鑑定時，就現況已有裝修之情形，未再確認瑕疵修復費用（例如SGS品質查證報告書關於系爭集合住宅2樓之1缺失項目編號45、46記載「主臥浴廁平頂滲漏水痕」；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報告書第二冊第6066頁則記載「平頂現況：平頂已裝修」等語）。並審酌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關於估價方式，就修復費用之估算，一併考量新北地區新建工程相關工項之實際訪價結果，及物價指數變化（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第11頁），應認修補費用以台北市建築師公會估定之價格計算，較為全面。至王畹春等2人主張修補費用應以上億工程行估價之9,070,425元計算云云，並未提出上開估價金額符合修復費用行情之證明，並非有據。

　⒋晨鑫等2公司雖稱：系爭集合住宅自107年5月25日起即由王畹春等2人占有，至107年6月21日王畹春等2人委請SGS公司對公共設施驗收，期間相隔近1個月，無法確認SGS檢驗缺失為晨鑫等2公司施作所造成；且鑑定單位第一次鑑定時間為109年2月14日，系爭工程現場已遭王畹春等2人占有近2年，且已有多住戶入住中，是以鑑定時之現場缺失無法判斷係系爭工程施作時之瑕疵云云。然查，SGS公司107年6月21日針對公共設施進行檢驗，距離兩造不爭執王畹春等2人實際管領系爭集合住宅之107年5月31日，期間僅3週，仍在一般新建工程完工後驗收之合理期間內。晨鑫等2公司未具體指明SGS公司檢驗所指之缺失，何項係與系爭工程無關，僅稱無法確認SGS公司檢驗之缺失項目是否為晨鑫等2公司施工所造成云云，自非有據。另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關於SGS檢驗缺失之鑑定方式，係針對SGS品質查證報告書指出之缺失項目，逐項進行鑑定，針對無法確認歸責於晨鑫等2公司之缺失亦予排除，有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及SGS品質查證報告書對照可稽。晨鑫等2公司未指明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有何項缺失與系爭工程無關，僅徒稱鑑定時之現場缺失無法判斷係系爭工程施作時之瑕疵云云，亦非有據。

　⒌綜上，系爭工程確有前述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所指瑕疵，而未符債之本旨，上開瑕疵屬可修補之瑕疵，而王畹春等2人主張晨鑫等2公司經催告定期修補後，仍拒未置理等情，為晨鑫等2公司所不爭。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王畹春等2人主張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債權，即屬有據。王畹春等2人依民法第493條規定為主張之部分，毋庸另為審究。又前揭工程瑕疵之修復費用為995,430元，業如前述，王畹春等2人主張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債權、據以抵銷部分，於995,430元範圍為屬有據，逾該範圍之主張則無理由。

　㈢關於王畹春等2人主張機械車位遙控器及密碼未交付之損害賠償債權，並據為抵銷部分：

　⒈王畹春等2人主張：晨鑫等3公司尚未交付機械車位之使用密碼等情，為晨鑫等3公司所否認，主張：機械車位之操作無需密碼，機械車位遙控器及相關操作說明手冊均存放於系爭集合住宅2樓之工務所內，於王畹春等2人自行管領系爭集合住宅後，已由王畹春等2人持有等語。

　⒉經查，晨鑫公司曾提起刑事竊盜告訴，主張王畹春等2人於107年5月25日擅自僱請鎖匠開鎖進入系爭集合住宅，取走晨鑫公司位於該處之機電設備操作說明書、電子鎖磁扣、大門出入鑰匙等物品等情，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7年度偵字第30684、35742號不起訴處分書可稽（本院卷㈢第207至210頁），並有晨鑫公司提出之監視錄影光碟及翻拍照片可佐（本院卷㈠第587頁；卷㈢第165至172頁），堪信晨鑫公司當時尚有系爭工程之施工相關物件存放於工務所內。而機械車位之相關物件屬工程作業之一環，晨鑫等2公司主張此等物品係存放於工務所內，核與一般工程實務之習慣無違，亦合於常態事實，堪信非虛。

　⒊查系爭工程完工後，王畹春等2人自107年5月31日起實際管領系爭集合住宅之房屋及公共設施，晨鑫等2公司無從再為進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不爭執事項第㈩點）。而晨鑫等2公司主張其等工務所設於系爭集合住宅2樓乙節，亦為王畹春等2人所不爭執（本院卷㈧第243頁），應認上開工務所及其內物品，自107年5月31日起即在王畹春等2人管領範圍之內，晨鑫等2公司主張機械車位之遙控器、操作說明手冊等物件存放於工務所內，已由王畹春等2人持有乙情，自屬可採，王畹春等2人主張晨鑫等3公司未交付機械車位遙控器及密碼云云，並非有據。

　⒋從而，王畹春等2人以機械車位遙控器及密碼未獲交付為由主張對晨鑫等3公司具有損害賠償債權，並據以行使抵銷權云云，均非可採。

　㈣關於王畹春等2人主張冷熱水管施工瑕疵之損害賠償或修補費用償還債權，並據為抵銷部分：

　⒈王畹春等2人主張系爭工程漏未施作冷水管包覆部分，經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結果，認「本件以圖說及契約詳細表釐清（原證24）判斷為：熱水管應被覆、冷水管無需被覆」等語，有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報告書可稽（鑑定報告書第一冊第9頁）。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說明「依一般工程慣例，因PVC塑膠管雖價格較低，但不耐高溫。因此，除建築物內之冷水系統會以PVC塑膠管設計外，於屋內給水系統之熱水管部分，則會考慮採用金屬管鋪設。惟因金屬管其保溫效果不佳，為減少能源耗損，一般均會以適當之材料，於金屬管外再予以必要之保溫被覆。本案如補做熱水管之被覆…」等語（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第12頁），亦說明冷水管並無施作被覆之工程慣例。王畹春等2人主張系爭工程應施作冷水管包覆而漏未施作云云，並非可採。　　

　⒉王畹春等2人主張系爭工程漏未施作熱水管包覆部分，經查：

　⑴本件經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認「本案於初勘時，已與兩造訴訟代理人解釋鑑定方式及優劣缺失，經討論後決定以開挖之方式確認施工之內容是否有被覆之情形。復經110年5月3日及5月6日於現場開挖後，確認開挖部分之冷熱給水管均無被覆之情形（現場開挖相關資料詳如附件現場開挖照片記錄）」、「…如補做熱水管之被覆，一般採用之方法有以下兩種：㈠埋設於結構內部之配管（俗稱暗管）：經評估，若要局部開挖廢除舊管重新埋管，恐對建築物構造產生破壞，且尚有表面裝修材料的問題，較不建議。㈡鋪設於結構外部之配管（俗稱明管）：若以明管配管方式補做裝修覆蓋，全棟各戶於熱水器連接至廚房及浴室水龍頭位置，除裝修部分外，經就目前之相關工料概估，其鋪設費用約36萬元。熱水管之被覆若要重做，建議以此方式處置，似較為可行」等語，有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可參（鑑定報告第12至13頁）。酌以晨鑫等2公司對鑑定意見建議之明管修補方式及鋪設費用360,000元亦表尊重（本院卷㈧第33至35頁），應認此項瑕疵，於修補費用360,000範圍內為屬合理。

　⑵王畹春等2人雖主張熱水管施工瑕疵之修復應採回復原狀方式，在現場已建置之熱水管補做被覆，修復費用至少700,000元；且此項修補須開挖牆面，另須裝潢補償費用至少600,000元云云。然查，經本院依王畹春等2人聲請囑託台北市建築師公會補充鑑定結果，鑑定意見認「…局部開挖廢除原舊管後再重新埋管，會造成建物梁或版結構呈長條連續性之破壞，且是各樓層均為之，再者依前次開挖之經驗，管線埋入樓版深度亦不相同，要挖除埋於雙層版筋中之舊管，必會有上述破壞及補強之問題發生，然此水管改善工法非屬一般專業正常合理之工法…」、「混凝土材料在建築結構上除抵抗載重、地震地及風力，亦有鋼筋之保護層作用隔絕水及空氣所產生之鋼筋鏽蝕。…施作全面大範圍之局部開挖後，仍依可慣例用無收縮水泥砂漿回填，然原建物結構強度定有减損…」等語（台北市建築師公會補充鑑定報告第6頁），可知王畹春等2人主張之前述瑕疵修補方式，並非正常合理之工法，王畹春等2人執以主張修復費用至少700,000元、裝潢補償費用至少600,000元云云，並非可採。

　⑶晨鑫等2公司雖主張系爭工程熱水管未被覆之情況符合減價收受條件，應參考政府採購法規定及工程慣例與實務作法，以減價收受處理結算云云。然查，兩造間之工程承攬契約並無政府採購法規定之適用。至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台北市建築師公會固分別說明此項瑕疵符合工程慣例及實務上之減價收受條件（本院卷㈤第761至763頁；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第13頁），惟減價收受並非承攬人得行使之權利，本件定作人即王畹春等2人已表明拒絕減價收受（本院卷㈦第221頁），晨鑫等2公司主張以減價收受金額結算云云，並非可採。

　⑷本件雖經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依系爭工程施工照片，認系爭集合住宅僅2樓熱水管漏未被覆，並針對該2樓範圍鑑定連工帶料之修護費用為含稅47,349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報告書第一冊第9頁；本院卷㈤第763頁）。惟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時已確認現場實際開挖範圍之熱水管均未有被覆，業如前述。前揭開挖範圍尚包含系爭集合住宅1樓、3樓至6樓，亦有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可稽（鑑定報告第671至673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僅針對系爭集合住宅2樓範圍作成之鑑定結論，即難採為判斷依據，併予敘明。

　⒊綜上，系爭工程並無冷水管未被覆之瑕疵；惟確有熱水管未被覆之瑕疵，未符債之本旨。上開瑕疵屬承攬人可修補之瑕疵，而王畹春等2人主張晨鑫等2公司經催告定期修補後，仍拒未置理等情，為晨鑫等2公司所不爭。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王畹春等2人主張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債權，即屬有據。王畹春等2人依民法第493條規定為主張之部分，毋庸另為審究。又此部分修復費用360,000元，業如前述，王畹春等2人主張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債權、據以抵銷部分，於360,000元範圍為有理由，逾該範圍之主張則屬無據。　　

　㈤關於王畹春等2人主張詐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並據為抵銷部分：

　⒈王畹春等2人主張晨鑫等2公司於議約時刻意拉高系爭工程所需材料用量，致王畹春等2人陷於錯誤而同意以其等高估用料之報價簽約，受有4,702,112元之損害云云，雖提出工程標單、統計表、工程預算項目總表及統計表為憑（本院卷㈠第373至413頁）。然王畹春等2人主張之統計結果，僅係針對系爭工程部分之工項，而非就整體工程材料數量進行計算，無從憑以認定系爭工程確有不合理之高估用料情形。

　⒉且本件經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結果，認「…若以兩造簽定契約之圖說計算實做數量，被告所提之被證9確實有多項數量高於實作數量，惟鑑定過程中，原告亦主張有部份工項實做數量大於契約數量，…經檢視亦屬有理」等語（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鑑定報告書第一冊第8頁）。經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亦認「本次鑑定估算之數量皆小於估價數量。其中除『中拉鋼筋加工及損耗』一項誤差比例達14.9%外，其餘皆小於10%。整體觀之，綜合計算其誤差比例為5.1%，『估價數量』應屬合理」等語（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第18頁），均認估計用料仍屬合理，尤難認晨鑫等2公司在議約過程中有何刻意拉高系爭工程所需材料用量之情事。王畹春等2人主張晨鑫等2公司有上開詐欺行為云云，難認有據。

　⒊綜上，前揭事證均不足證明晨鑫等2公司於議約時有刻意拉高預估材料用量之詐欺行為。王畹春等2人執此主張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並據以行使抵銷權云云，並無理由。

　㈥關於王畹春等2人為同時履行抗辯部分：

　　王畹春等2人雖以晨鑫等3公司未交付機械車位遙控器及密碼為由，為同時履行之抗辯。惟機械車位相關物件係存放於系爭集合住宅2樓工務所內，於王畹春等2人107年5月31日實際管領系爭集合住宅後已由其等持有等情，業如前述，王畹春等2人所為同時履行抗辯，並非可採。　　　　

　㈦綜上，晨鑫等2公司主張王畹春等2人負有給付工程餘款4,006,890元之義務，為有理由，王畹春等2人抗辯第20期工程款付款期限未屆至，及同時履行抗辯，均無理由。至王畹春等2人主張對晨鑫等2公司具有債權，並據為抵銷部分，於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債權995,430元、360,000元範圍內為有理由，其餘主張則非有據。經抵銷後，王畹春等2人尚應給付工程款2,651,460元（0000000-995430-360000 =0000000），而無剩餘債權得請求晨鑫等2公司給付。從而，本訴部分，晨鑫公司請求王畹春等2人共同給付2,651,4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7年6月26日起（送達證書附於本院卷㈠第141、143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該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反訴部分，王畹春等2人請求晨鑫等2公司共同給付11,065,646元本息，及請求晨鑫等3公司自107年2月13日起至提供機械車位使用密碼之日止，按月共同給付王畹春15,750元、按月共同給付程麗玲15,750元，均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㈠本訴部分，晨鑫公司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王畹春等2人共同給付2,651,460元及自107年6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該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晨鑫公司、王畹春等2人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准、免假執行，就晨鑫公司勝訴部分，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晨鑫公司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㈡反訴部分，王畹春等2人請求晨鑫等2公司共同給付11,065,646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請求晨鑫等3公司自107年2月13日起至提供機械車位使用密碼之日止，按月共同給付王畹春15,750元、按月共同給付程麗玲15,750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王畹春等2人之反訴既經駁回，其等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鄧晴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怡妘



　　　　　　　　　　　　　　　　　　　

　　　　　　　　　



